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俊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被      告  大千裝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友辰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方面

一、管轄權：

　　按勞動事件法第6條：「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

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

地法院管轄。」本件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原告之

勞務提供地為嘉義市○區○○路000號，貴院有管轄權。

二、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受僱期間為自民國108年11

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擔任貨車司機，此部分雙方於

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不爭執。原告於112年10月24

日突然無預警接到大千公司老闆電話告知：『明天開始不用

上班』，大千公司並立即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辦理勞保

退保，因大千公司來電告知原告明天開始不用上班，故原告

於112年10月25日當天開始即無上班，遭到大千公司終止勞

動契約。

三、按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

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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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

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亦即，即使有

符合勞基法第11條各款之一的規定，雇主於終止勞動契約

前，也要先預告期間。易言之，可見即使有符合第11條這5

款的規定之一，雇主也是要先預告期間後，才能終止勞動契

約。但本件大千公司完全沒有預告期間即突然無預警在112

年10月24日來電終止契約。

四、本件原告更無勞動基準法第12條：「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

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二、對於雇

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

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

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

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

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

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

日，或一個月内礦工達六日者。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起，三十日內為之。」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若原告

有符合上開任何一款事由存在時，原告要求大千公司要負舉

證責任。故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

預告期間即解僱勞工的事由存在。

五、大千公司所述之解僱理由，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原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

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

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由此可知，故本件係屬『非自願離

職』。對於上開大千公司解僱之事由，原告全部否認有此事

由存在。且大千公司至今日為止亦無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給原告。又，且對於勞基法第12條之各款事由大千公司

也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故這30天是強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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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非『得』，大千公司是否有遵守30天之限制？原告也

提出抗辯，主張大千公司亦無遵守30天內提出的強制規定，

若大千公司認為有遵守，應由大千公司具體舉證，讓法官相

信大千公司有遵守這30天的強制規定。畢竟勞基法第12條對

於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是有行使時間之限制，不

能讓雇主永久、無限使用。

(一)不論身為員工的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如何，這也係屬於原告

個人之私領域之事，與公司完全無關，公司也管不著。易言

之，員工個人私生活如何過？與其他人有無債務(例如房

貸、車貸等債務)，要當月光族或花錢如流水、喝酒、或其

它不檢點之事，這也是原告個人的私事，與大千公司毫無關

連，大千公司發薪水，其所能干涉的也僅止於『上班』的範

面，其他的私事大千公司也無權干涉，只要原告來上班時都

有按規定，對公司也無做出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原告的私

下行為、個人私生活也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營運、經營，大千

公司係不能以員工個人私生活之事來作為解僱之理由。並非

大千公司每月有發薪資即可以連員工的私生活都可以過問、

管理。故大千公司要終止勞動契約，站在保障勞工辛苦工作

獲取應有之報酬的立場，雇主應遵守勞基法所明文規定的各

條、項、款之搆成要件，不得無故解僱勞工。

(二)對於大千公司本次解僱理由所言的『冒名簽賭』，原告否認

有簽賭之行為。退步言之，即便『假設簽賭(並非自認)』，

這也是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之事，原告不愛存錢、愛亂花

錢、不自愛，這也無損害到企業的營經，也並非將公司的財

產拿去簽賭因此危害到公司的經營。原告對於自己『工作領

域範圍內的事』與『私下有無賭博？』，這是兩回事，大千

公司無權以此理由解僱原告，否則大千公司除了上班要管，

豈不是連下班後員工的一舉一動也要干涉，員工於工作範面

外的行為也要向大千公司報備、審核。且原告個人私下是否

有簽賭？這也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故也

不得成為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終止勞動契約的事由。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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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名』，原告否認之。原告是冒何人之姓名？什麼姓名？

因此造成公司何種損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哪一款？

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言『討債集團來公司』一事，這也與勞動基

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債權人來公司只是單純詢問

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即馬上離開，且該債權人也不是討債

集團、暴力討債，完全沒有損害到公司何種權利，也無毁損

公司財物，阻礙公司的營利，且債權人是否要來公司詢問原

告有無在此上班，也並非原告所能左右，原告也完全不知債

權人為何會突然跑來大千公司詢問原告有無任職，原告也是

後來回到大千公司後聽其他同事在說才知悉有這回事，可見

這也是該債權人個人的行為，也並非原告指使(就經驗法

則、一般常識而言，原告絕對不可能笨到去指使債權人來公

司詢問有無上班)，故債權人前來公司也與原告無關。且債

權人單純來詢問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後，即行離去，債權

人個人這樣的行為，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任何一

款。若有符合，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

(四)就大千公司所稱『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原

告完全否認之。完全是大千公司子虛烏有、虛構之事實，如

果原告有挪用公款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若真有挪用公

款，為何大千公司不提出民刑事訴訟。再者，原告是如何盜

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賣給他人？

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

之。

１、又，從調解紀錄中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告更否認

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司本次

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內心的想法』(惟原告

否認曾有此意圖)，所以才會告知調解委員：『意圖』。

２、然先暫且不論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

過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認為原

告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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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

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

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

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

之事由。否則在大千公司内上班的員工連幻想、作夢都不行

的話，那大千公司豈不是成了思想控制、思想改造的機構。

六、本件請求『預告期間的工資』、『資遣費』，合計新臺幣

（下同）174,322元。理由、計算如下：

(一)預告期間30天的工資35,790元：

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

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约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

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

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

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

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

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

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

預告期間之工資。」請求大千公司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２、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

3年11個月又4日。故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

30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３、依112年11月3日之原告的土地銀行薪轉紀錄可知，原告每月

工資35,800元，大千公司的制度都是要求員工先工作，下個

月初才領上個月工作的薪水。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

實際所領的薪資應以轉帳紀錄為準。

４、每日工資：35,800元/30天＝1,193元。

５、預告期間30天工資：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資遣費138,532元：

１、按勞動基準法第17條：「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

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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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

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

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

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内發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２、因原告於112年5月31日有先向大千公司預支2萬元，故大千

公司扣除預支的2萬元後，對於5月的薪水只轉帳14,400元，

故112年5月的薪資應為20,000＋14,400＝34,400元。而原告

於112年9月亦再次先預支薪資3萬元，故大千公司扣除預支

的3萬元後，對於9月的薪水只轉帳4,200元，故112年9月的

薪資應為30,000＋4,200＝34,200元。每月薪資大千公司都

是直接轉帳到原告土地銀行嘉興分行帳戶內，此有存摺影本

可以證明。而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個人投退保資料

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所領到的薪資應

以實際轉帳紀錄為準。而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

年12月15日健保南字第1128507044號函：「自112年9月1日

起，將台端健保投保金額由27,600元調整為34,800元。」可

知，大千公司過往一直確實有高薪低報之情形，故計算原告

每月真正的薪資時，不能以投保紀錄為準，而應以每月實際

轉帳之薪資為計算基準。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從112年5

月、6月、7月、8月、9月、10月這六個月的平均工資（34,4

00＋34,700＋34,600＋34,100＋34,200＋35,800）/6個月＝

34,633元。

３、原告工作期間共計3年11個月又4日，因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故總計4年。故大千公司應給付原告4個月的平均工

資。

４、34,633×4個月＝138,532元。

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4,322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Ａ】所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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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起訴狀之論理具嚴重謬誤，請求顯無理由：

(一)本件原告陳俊富(下稱原告)起訴略以『參、本件原告更無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略)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故

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

解雇勞工的事由存在』(參原告民事起訴狀第2〜3頁)，通篇

論述係認為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原告不合法【此

為假設語，被告否認之。蓋兩造係合意終止勞雇契約，詳後

述】，卻又向鈞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

云云。

(二)原告前揭論斷已陷入前後矛盾之邏輯謬誤而不自知。蓋倘若

原告認為被告並無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各款終止兩造

勞雇契約之合法事由，則勞動契約則依舊存在【此為依照原

告論述所為假設。當然兩造勞雇契約已合意終止，詳後

述】，既然存在，則原告自無可能請求『以勞雇契約不存

在』為前提之預告工資與資遣費。

(三)基上，本件原告請求顯無理由，請鈞院逕行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

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

追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

造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一)本件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任職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之

貨車司機一職，任職期間表現非佳，時常有送錯貨、漏單等

顯然錯誤，每每遭廠商投訴而打來被告公司抱怨原告之荒唐

行徑，起初被告公司念及舊情，往往加以勸導未立即解雇原

告，然而原告工作期間出錯情事日益頻繁，讓被告公司因此

支出許多不必要之營業成本。

(二)再者，原告素行非佳，其因嗜賭在外欠下一屁股債而無力償

還，更有原告之債主前來公司討債，讓被告公司人員不勝其

擾。而原告更於109年2月起即慣性向被告公司預支薪水來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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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其對外欠款，對於原告在外如此不良行徑，被告也只能苦

口婆心勸導。然而原告不知檢點，開口預支薪水與借款的頻

率與金額日以倶增，甚至於112年9月間以自身母親開刀要裝

支架為由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借款19萬元，被告法定代理人聽

聞後頗感疑問，然考量被告母親可能亟需醫療費用，遂於電

話中答應借款惟向原告表示為了避免該款項遭原告不當使

用，會親自到醫院清償原告母親的醫療費用。原告聽聞被告

法定代理人前開表示后隨即語塞不敢再向被告法定代理人要

求借款，蓋原告深怕其以不實理由(或浮報金額)向被告法定

代理人借款一情因被告法定代理人親自前往醫院查訪而遭戳

破，只能作罷，此有兩造對話紀錄可稽。

(三)更有甚者，原告時常向被告公司客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

被告不勝其擾，而原告所收貨款時常遭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

情況，經過被告公司會計多次追討原告才將其補足，在原告

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而係念及舊情一再給予原

告機會，希望原告能夠迷途知返。詎料原告未能體會被告公

司法定代理人之良心善意，甚起不法之歹念，於112年某日

向被告公司客戶大吉利裝潢行之老闆廖○○提議是否要『吃

貨』【所謂『吃貨』係指原告利用職務之便自被告公司倉庫

將被告貨物竊取出來，再由原告配合之廠商來銷售贓物獲

利，由雙方平分贓款】，廖○○聽聞原告前揭違法行為至為

不妥，遂斷然拒絕原告之邀約【原告前揭舉措恐已涉及刑法

竊盜未遂罪，請原告知所進退。否則本件被告日後會提出刑

事告訴】，廖○○並將原告前揭不法行徑告知被告，被告法

定代理人聽聞後方知原告惡劣行徑，更恐危害公司利益。

(四)基於上情可知，原告顯已不適任被告公司員工。被告法定代

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

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

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聽聞原告如此說詞

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

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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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然基於彼此協議

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月份薪資即35,8

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被告公司預支之

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告追討、待原告

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話中對於合意終

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係至112年10月2

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合意終止協談中

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達『董事長謝謝

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

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認之)，何以遭

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原告荒誕說詞

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原告於翌日也未

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五)綜上，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

合意終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

之主動方為雇主(本件即被告公司)經勞工(本件即原告)審視

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表示合致，仍無礙兩

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詎料，原告事後或係遭有心

人士教唆或誤導，竟扭曲事實向鈞院謊稱勞雇契約係被告單

方終止云云，核其所為實不可取，更讓工作期間處處包容原

告不當作為之被告公司至感心寒。請鈞院盡速駁回原告濫

訴，以回復公司正常營運。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請准供擔保免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Ｂ】所載內

容。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88條原規定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

或目的定其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惟為保障勞

工基本工作權及生存權，另外制定勞動基準法明定雇主終止

勞動契約須具備一定之事由及要件，倘勞動契約經雇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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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者，則雇主係合法行使其終止契約之權限；反之，如果

與勞動基準法所定之事由或要件不符者，則不發生合法終止

勞動契約之效力，勞動關係即不因雇主的片面意思表示而為

終止。

二、經查，本件原告受僱於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擔任貨車司

機，受僱期間為自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被告

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勞保退保。上情

有原告投退保資料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並為兩造均

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兩造是否

於112年10月24日已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㈡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給付資遣費138,532元，

有無理由？

三、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一)原告主張：

１、依據雙方於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被告公司解僱原

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

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故

本件為非自願離職。

２、由被告公司所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非完整的對話紀

錄，此對話斷章取義，原告要求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

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

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

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

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

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

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

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故從

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

離職。

４、被告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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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

止。

５、被告公司的負責人方友辰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

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

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

當天調解委員詢問到場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

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

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

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

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

終止的事由，且還直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

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

本件係屬於『非自願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

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

就沒有『合意』這件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

用『我開除他的』這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

員工的理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

付資遣費、預告工資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

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二)被告抗辯：

１、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

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

追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

造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２、因被告任職期間表現非佳、素行非佳、且時常向被告公司客

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被告不勝其擾，顯已不適任被告公

司員工。被告法定代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

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

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

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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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

10月24日，被告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

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

月份薪資即35,8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

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

告追討、待原告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

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

係至112年10月2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

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

達『董事長謝謝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

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

否認之)，何以遭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

見，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

稽，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被告辯稱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原告協商終止兩造之

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

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方友辰也釋出善意

表示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

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云云。

２、惟查，本件依據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的記載，被告

公司解僱原告之日期及理由乃為「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而查上述所稱

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內容，乃為勞工有「故

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

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之情形，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３、次查，被告在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是主張「勞方任職

期間冒名簽賭、甚至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以及挪用公款，

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上述情形，核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5款規定的內容不符，而且，被告公司也未舉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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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任職期間有冒名簽賭及挪用公款並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

之行為事實存在。因此，本件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5款將原告予以解僱，不能發生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之

效力。

４、再查，原告說明與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

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

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

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而且也不同意被告

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從頭

到尾的通話，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因此，被告公司

　　認為雙方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容有誤會。

５、本件被告公司既然未能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而且原告也否認

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在於112年10月24日

之時，勞動契約仍然存在。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

　　資遣費138,532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

年11個月又4日。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0

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２、原告每月工資35,800元，每日工資1,193元。30日預告工資

為35,790元（計算式：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被告抗辯：

　　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合意終

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之主動

方為雇主經勞工審視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

表示合致，仍無礙兩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

(三)本院判斷：　　

１、本件如前所述，被告公司既然不能單方片面終止勞動契約，

而且，原告也否認兩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兩造

之勞動契約，仍然尚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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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因兩造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而且本件被告公司也沒有依勞動

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

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

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

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所請求之預告期間工資與資遣費，乃是

以勞雇契約已不存在為前提，而查，本件兩造勞動契約目前

仍尚屬存在，故無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及第17條

資遣費規定之適用。因此，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

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

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

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

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件Ａ】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

壹、原告其餘補充陳述：

一、對於被告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提出的筆記內容沒有意

見，但由筆記內容可看出公司確實會在發薪水時先扣除預支

的部分，即紅色字所寫的部分，而預支的部分也應算入薪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四頁



內，所以原告的薪資確實是落在34,000多元。

二、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原告否認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就大千公司所提之民事

答辯狀，原告回應如下：

(一)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嗜賭、討債，原告否認之。且以此理

由亦不符合法定解僱之事由，對此論述原告已於起訴狀中論

述，故不再重覆。

(二)而109年2月起預支薪水、112年9月以母親開刀要借款19萬元

等，借貸與否、預支薪水乃大千公司的自由意願，及雙方的

合意，這與是否能終止勞動契約無關，亦均非是大千公司得

以用來片面終止契動契約之法定原因。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向客戶借款、招擔互助會』，這

也是原告個人私下之行為，與大千公司有何關聯?大千公司

是『因此項原因』而倒閉？還是因此而虧損連連？原告與他

人間的借款你情我願，這也是出借人與借款之間的事，關大

千公司何事？大千公司也管太大。而原告是否有在外成立互

助會，從事台灣數十年來的民間互助會、標會習俗以解決自

己的經濟困難，對於合會民法第709條之1也無禁止，故是否

與他人成立合會與大千公司又有何關聯？如果原告身為大千

公司的員工即完全不得向他人借貸、招擔互助會，若法律有

明文禁止，請被告訴訟代理人一定要提出該法條親定。否則

原告實在不明白為何原告與他人間的私人行為，這與大千公

司能否單方面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終止勞動契約究竟有何關

係？實在令人不解。

(四)『所收貨款常遭到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情況，經會計追討原

告才將補足。原告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主張

原告有侵占貨款之事，原告否認之。

１、如果原告經常、數次侵占公司貨款，又被大千公司抓包，為

何大千公司可以長期容忍員工如此作為？也無訴諸法律途逕

解決，也無當下立即解僱，此殊難想像有一家公司可以長期

容忍員工侵占貨款並裝作不知，故『挪用』一事，明顯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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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司所虛構之事實。

２、而另一方面，『假設』就如大千公司所自稱原告任職數年

來，這數年來早就察覺、知悉原告會有侵占公款之事(當然

原告否認之)，但大千公司數年來卻又長期容忍裝作沒有

事，就這樣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讓員工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發

生，30天又30天的過去而不主張勞基法上的權利(雇主應自

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内為之），這表示對於大千公司

對此事並不在手，且不願意用來作為解僱員工的事由，故大

千公司長期放任、容許、默許員工如此反覆作為，故可歸責

於大千公司營理制度鬆散，今日豈能成為解僱之事由！

(五)對於答辯狀中大千公司竟為了不願給付給員工資遣費等費

用，竟謊稱原告『吃貨、竊取、刑事竊盜未遂』，這簡直是

子虛烏有、編造事實，對此原告完全否認之。

１、『假設』身為一個如此可惡的員工，竟然會長期挪用公

款、並要將公司貨物竊取出來盜賣平分，大千公司在112年

月10月19日知悉後竟完全不為所動，也不報警處理，也不提

出民刑事訴訟，這殊難想像這是一家什麼樣制度的公司。再

者，原告是如何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

外面盜賣給他人？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

證據、具體舉證之。至於大千公司於答辯狀中主張日後會提

出刑事告訴，原告對於沒有做過的事就是沒有做，絕對不會

因答辯狀如此書寫即退怯，至於是否提告，此乃大千公司的

自由。

２、大千公司所提出的112年10月19日的『廖○○與不知何人』

的對話紀錄，此對話從文字中記載完全不知是所言何事？毫

無上下文，又是在斷章取義，此一段文字且又與竊盜完全無

關。也不知是廖○○與何人間的對話？對話内容完全無文字

可佐，只有一個通話時間的紀錄，對於通話内容，現在正在

訴訟中，大千公司及廖○○要如何編造、虛構内容都可以，

反正又無錄音檔、文字可以佐證，若真有竊取之事，請提出

非供述的客觀證據加以佐證。否則大千公司任意提出一通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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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音通話』，也無其他客觀證據證明這一通話真實

的内容為何？大千公司與廖○○要如何編造故事都可以，故

請求法官命大千公司提出這對話内容的非供述客觀證據。故

對於此通話紀錄形式上、實質上的真正原告均否認之。

３、又，不論大千公司是否對於『意圖竊賣』之事舉證，其實

也都不符合勞動基準法可以單方解僱員工之法定要件。從嘉

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所載，大千公司稱『意圖盜

賣』，被告更否認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

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内

心的想法』(惟原告否認有此意圖)，所以方友辰才會親口告

知調解委員：『意圖』。

４、然先暫且不講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

過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為

原告至多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

的作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

幻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

司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

幻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

約之事由，否則勞基法豈不是在處罰『思想犯』！

(六)由大千公司所提出檔案名稱00000000的對話光碟、譯文，由

譯文可知，前後5分25秒。由大千公司答辯狀被證四可知，

兩造間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前後有2通對話，為10分52秒加

上17分33秒，可見大千公司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分完

整的對話紀錄，由光碟錄音可知，這是兩人已談到很後半段

的5分鐘的對話，此對話斷章取義，故請法院命大千公司提

出完整錄音檔譯文。

１、事實上，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

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

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

調絕對沒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

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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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故從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

意要自願離職。

２、故大千公司既然有錄音，為何大千公司不將10分52秒加上17

分33秒的完整錄音檔提出，而偏偏只提出最後的5分鐘對

話，故此5分25秒的對話也並非是兩造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

約的細節所為的談話内容，而完全是斷章取義。故原告要求

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

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

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

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承上，但由這5分25秒的譯文及聽錄音檔可知，通話中原告

語氣並非甘願，且認為大千公司對其有誤解，先前的通話十

幾分鐘通話中原告有一再向大千公司解釋，卻得不到大千公

司的諒解，所以原告在最後的回答、口氣多以『不過董仔。

啊…董仔，我們說實在的啦！等於…我…我真的，但是…』

等感到遭到他人誤會的字眼、口氣回答，可見此通話並非是

雙方基於合意終止契約下，你情我願的在談論合意終止的細

節。若是雙方要合意終止，原告豈會有如此回話。

４、再者，假設勞僱雙方既然都已講好要合意終止，你情我願

要離職，那為何不白紙黑字簽一簽即可，員工將離職手續辦

理並交接清楚，且資方為求自保一定會立即發給自願離職書

要求員工簽收，既是講好要自願離職，大千公司直接告知原

告明天找時間來瓣理離職手續、交接、簽文件、拿自願離職

單等事宜即可，為何都沒有此對話，且資方上開手續均無辦

理。資方為何還需要在112年10月24日未經同意下先設計好

要講話的橋段並偷偷錄音，故這與合意明顯不符。

５、且大千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

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

終止。原告在最後要掛電話之前會講謝謝你，完全是針對大

千公司於通話中提到那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

筆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在對大千公司提出感謝。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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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在針對職離一事提出感謝。大千公司非但不提出完整

對話紀錄，還完全忽略前後文句的對話。所有的對話都必需

前後文句連貫完整判斷，不能只單看一句回話。原告在譯文

前面00：55中，原告即有提到：「現在，現在是我最困難、

我已經盡力硬擠硬擠、擠到日子，我日子自己難過沒關係…

你讓我慢慢做，我晚上會出來兼職跑車就是為了，同樣我也

是兩千、三千還你們拉！你知道嗎？因為我…你這份薪水，

我就是在繳我的房貸跟車貸…等於…等於…我…我真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跟董仔」等詞句及說話時的口氣可知，

是在表明自己現在經濟能力很差，現在真的需要這份工作、

薪資去繳貸款，故不可能想要離職。後續，在掛電話之前04

：11原告聽到大千公司說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

這筆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等於是這三萬元現在不需要

立即還給大千公司，故由前後文句相呼應、對照，可見原告

是在向大千公司不立即現在催討這三萬元表示感謝，體諒他

現在沒有錢可以還，並不是原告同意自願離職。且原告對這

三萬元說「謝謝你」，又不是明確表示說：好，那這樣我明

天不去上班了、我同意明天不上班，故單憑『謝謝你』這三

個字，誠無法認定雙方對於勞動契約要合意終止及相關重要

事項均已達成協議。

三、事實上，還有一件事法院不能忽略，大千公司負責人方友辰

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

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

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

(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天調解委員詢間到場

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

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

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

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

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的事由，且還直

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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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係屬於『非自願

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

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合意』這件

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除他的』這

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由。再假設

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

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

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１、易言之，大千公司就知悉這次是為了資遣費、預告工資、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事而前往調解。方友辰是大千公司的負責

人還親自前往調解會議，方友辰還親口向調解委員解釋這次

會解僱原告的原因是：『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

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公司於112年1

0月24日依勞基法第12條1項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這一類

資方單方面解僱的理由外，且方友辰還當場向調解委員告知

今日會單方解僱就是基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勞工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故意損

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

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這

條項的法規，方友辰並於調解紀錄上親自簽名。可見方友辰

第一時間主觀上很清楚本次解僱與合意終止一點關係都沒

有。

２、由此可見答辯狀中所寫的『合意終止、謊誕說詞不攻自破』

等情緒化的答辯字眼，是大千公司因遭到原告提出訴訟才臨

時編撰之謊言，也與調解紀錄及方友辰自己當時所言完全不

符。

貳、原告證據資料：

　　原告提出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登記資料、嘉義市政府112

年11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存摺於臺灣土地銀行嘉

興分行之交易明細、原告投退保資料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112年12月15日函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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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Ｂ】：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

壹、被告其餘答辯陳述：

一、針對原告113年4月8日民事陳報狀內容，以調解筆錄反推兩

造無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顯有不符。

二、原告113年4月8日的陳報狀想要以調解筆錄的紀錄內容作為

本件的攻擊方法，顯然違背調解不得作為訴訟證據攻擊防禦

方法之意旨，更何況調解筆錄是經由市政府人員所作的，跟

實際上兩造當初合意終止勞僱契約所為的對話意思表示沒有

任何關連，所以原告所提出的攻擊防禦方法，全然無法證明

本件想請求的資遣費或預告工資，因為原告所請求的標的項

目與原告起訴的內容相左，是完全無從實現的。退步言之，

倘若原告要以被告法代當初在協商時先行提出要終止彼此勞

僱關係的邀約（假設語），但依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511號判決，縱使勞僱一方先行表示終止權之發動，但後

續兩造就勞動契約終止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也會形同合意

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本件就是前開最高法院判決的適例，

當下原告因為積欠公司債務，所以被告法代也施以相當恩

惠，原告也表示兩造的勞僱契約就此終止。

貳、被告證據資料：

　　被告提出原告預支薪資的紀錄、原告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

方友辰對話內容及對話錄音譯文、訴外人廖○○與被告公司

通話紀錄及原告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的薪資明細

手寫本照片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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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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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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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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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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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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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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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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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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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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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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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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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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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俊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被      告  大千裝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友辰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方面
一、管轄權：
　　按勞動事件法第6條：「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本件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原告之勞務提供地為嘉義市○區○○路000號，貴院有管轄權。
二、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受僱期間為自民國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擔任貨車司機，此部分雙方於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不爭執。原告於112年10月24日突然無預警接到大千公司老闆電話告知：『明天開始不用上班』，大千公司並立即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辦理勞保退保，因大千公司來電告知原告明天開始不用上班，故原告於112年10月25日當天開始即無上班，遭到大千公司終止勞動契約。
三、按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亦即，即使有符合勞基法第11條各款之一的規定，雇主於終止勞動契約前，也要先預告期間。易言之，可見即使有符合第11條這5款的規定之一，雇主也是要先預告期間後，才能終止勞動契約。但本件大千公司完全沒有預告期間即突然無預警在112年10月24日來電終止契約。
四、本件原告更無勞動基準法第12條：「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内礦工達六日者。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若原告有符合上開任何一款事由存在時，原告要求大千公司要負舉證責任。故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解僱勞工的事由存在。
五、大千公司所述之解僱理由，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原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由此可知，故本件係屬『非自願離職』。對於上開大千公司解僱之事由，原告全部否認有此事由存在。且大千公司至今日為止亦無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原告。又，且對於勞基法第12條之各款事由大千公司也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故這30天是強行規定，並非『得』，大千公司是否有遵守30天之限制？原告也提出抗辯，主張大千公司亦無遵守30天內提出的強制規定，若大千公司認為有遵守，應由大千公司具體舉證，讓法官相信大千公司有遵守這30天的強制規定。畢竟勞基法第12條對於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是有行使時間之限制，不能讓雇主永久、無限使用。
(一)不論身為員工的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如何，這也係屬於原告個人之私領域之事，與公司完全無關，公司也管不著。易言之，員工個人私生活如何過？與其他人有無債務(例如房貸、車貸等債務)，要當月光族或花錢如流水、喝酒、或其它不檢點之事，這也是原告個人的私事，與大千公司毫無關連，大千公司發薪水，其所能干涉的也僅止於『上班』的範面，其他的私事大千公司也無權干涉，只要原告來上班時都有按規定，對公司也無做出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原告的私下行為、個人私生活也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營運、經營，大千公司係不能以員工個人私生活之事來作為解僱之理由。並非大千公司每月有發薪資即可以連員工的私生活都可以過問、管理。故大千公司要終止勞動契約，站在保障勞工辛苦工作獲取應有之報酬的立場，雇主應遵守勞基法所明文規定的各條、項、款之搆成要件，不得無故解僱勞工。
(二)對於大千公司本次解僱理由所言的『冒名簽賭』，原告否認有簽賭之行為。退步言之，即便『假設簽賭(並非自認)』，這也是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之事，原告不愛存錢、愛亂花錢、不自愛，這也無損害到企業的營經，也並非將公司的財產拿去簽賭因此危害到公司的經營。原告對於自己『工作領域範圍內的事』與『私下有無賭博？』，這是兩回事，大千公司無權以此理由解僱原告，否則大千公司除了上班要管，豈不是連下班後員工的一舉一動也要干涉，員工於工作範面外的行為也要向大千公司報備、審核。且原告個人私下是否有簽賭？這也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故也不得成為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終止勞動契約的事由。至於『冒名』，原告否認之。原告是冒何人之姓名？什麼姓名？因此造成公司何種損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哪一款？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言『討債集團來公司』一事，這也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債權人來公司只是單純詢問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即馬上離開，且該債權人也不是討債集團、暴力討債，完全沒有損害到公司何種權利，也無毁損公司財物，阻礙公司的營利，且債權人是否要來公司詢問原告有無在此上班，也並非原告所能左右，原告也完全不知債權人為何會突然跑來大千公司詢問原告有無任職，原告也是後來回到大千公司後聽其他同事在說才知悉有這回事，可見這也是該債權人個人的行為，也並非原告指使(就經驗法則、一般常識而言，原告絕對不可能笨到去指使債權人來公司詢問有無上班)，故債權人前來公司也與原告無關。且債權人單純來詢問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後，即行離去，債權人個人這樣的行為，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任何一款。若有符合，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
(四)就大千公司所稱『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完全否認之。完全是大千公司子虛烏有、虛構之事實，如果原告有挪用公款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若真有挪用公款，為何大千公司不提出民刑事訴訟。再者，原告是如何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賣給他人？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之。
１、又，從調解紀錄中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告更否認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內心的想法』(惟原告否認曾有此意圖)，所以才會告知調解委員：『意圖』。
２、然先暫且不論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過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認為原告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作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之事由。否則在大千公司内上班的員工連幻想、作夢都不行的話，那大千公司豈不是成了思想控制、思想改造的機構。
六、本件請求『預告期間的工資』、『資遣費』，合計新臺幣（下同）174,322元。理由、計算如下：
(一)預告期間30天的工資35,790元：
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约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請求大千公司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２、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年11個月又4日。故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0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３、依112年11月3日之原告的土地銀行薪轉紀錄可知，原告每月工資35,800元，大千公司的制度都是要求員工先工作，下個月初才領上個月工作的薪水。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實際所領的薪資應以轉帳紀錄為準。
４、每日工資：35,800元/30天＝1,193元。
５、預告期間30天工資：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資遣費138,532元：
１、按勞動基準法第17條：「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内發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２、因原告於112年5月31日有先向大千公司預支2萬元，故大千公司扣除預支的2萬元後，對於5月的薪水只轉帳14,400元，故112年5月的薪資應為20,000＋14,400＝34,400元。而原告於112年9月亦再次先預支薪資3萬元，故大千公司扣除預支的3萬元後，對於9月的薪水只轉帳4,200元，故112年9月的薪資應為30,000＋4,200＝34,200元。每月薪資大千公司都是直接轉帳到原告土地銀行嘉興分行帳戶內，此有存摺影本可以證明。而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所領到的薪資應以實際轉帳紀錄為準。而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年12月15日健保南字第1128507044號函：「自112年9月1日起，將台端健保投保金額由27,600元調整為34,800元。」可知，大千公司過往一直確實有高薪低報之情形，故計算原告每月真正的薪資時，不能以投保紀錄為準，而應以每月實際轉帳之薪資為計算基準。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從112年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這六個月的平均工資（34,400＋34,700＋34,600＋34,100＋34,200＋35,800）/6個月＝34,633元。
３、原告工作期間共計3年11個月又4日，因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故總計4年。故大千公司應給付原告4個月的平均工資。
４、34,633×4個月＝138,532元。
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4,322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Ａ】所載內容。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起訴狀之論理具嚴重謬誤，請求顯無理由：
(一)本件原告陳俊富(下稱原告)起訴略以『參、本件原告更無勞動基準法第12條…(略)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故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解雇勞工的事由存在』(參原告民事起訴狀第2～3頁)，通篇論述係認為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原告不合法【此為假設語，被告否認之。蓋兩造係合意終止勞雇契約，詳後述】，卻又向鈞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云云。
(二)原告前揭論斷已陷入前後矛盾之邏輯謬誤而不自知。蓋倘若原告認為被告並無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各款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之合法事由，則勞動契約則依舊存在【此為依照原告論述所為假設。當然兩造勞雇契約已合意終止，詳後述】，既然存在，則原告自無可能請求『以勞雇契約不存在』為前提之預告工資與資遣費。
(三)基上，本件原告請求顯無理由，請鈞院逕行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追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一)本件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任職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之貨車司機一職，任職期間表現非佳，時常有送錯貨、漏單等顯然錯誤，每每遭廠商投訴而打來被告公司抱怨原告之荒唐行徑，起初被告公司念及舊情，往往加以勸導未立即解雇原告，然而原告工作期間出錯情事日益頻繁，讓被告公司因此支出許多不必要之營業成本。
(二)再者，原告素行非佳，其因嗜賭在外欠下一屁股債而無力償還，更有原告之債主前來公司討債，讓被告公司人員不勝其擾。而原告更於109年2月起即慣性向被告公司預支薪水來償還其對外欠款，對於原告在外如此不良行徑，被告也只能苦口婆心勸導。然而原告不知檢點，開口預支薪水與借款的頻率與金額日以倶增，甚至於112年9月間以自身母親開刀要裝支架為由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借款19萬元，被告法定代理人聽聞後頗感疑問，然考量被告母親可能亟需醫療費用，遂於電話中答應借款惟向原告表示為了避免該款項遭原告不當使用，會親自到醫院清償原告母親的醫療費用。原告聽聞被告法定代理人前開表示后隨即語塞不敢再向被告法定代理人要求借款，蓋原告深怕其以不實理由(或浮報金額)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借款一情因被告法定代理人親自前往醫院查訪而遭戳破，只能作罷，此有兩造對話紀錄可稽。
(三)更有甚者，原告時常向被告公司客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被告不勝其擾，而原告所收貨款時常遭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情況，經過被告公司會計多次追討原告才將其補足，在原告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而係念及舊情一再給予原告機會，希望原告能夠迷途知返。詎料原告未能體會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良心善意，甚起不法之歹念，於112年某日向被告公司客戶大吉利裝潢行之老闆廖○○提議是否要『吃貨』【所謂『吃貨』係指原告利用職務之便自被告公司倉庫將被告貨物竊取出來，再由原告配合之廠商來銷售贓物獲利，由雙方平分贓款】，廖○○聽聞原告前揭違法行為至為不妥，遂斷然拒絕原告之邀約【原告前揭舉措恐已涉及刑法竊盜未遂罪，請原告知所進退。否則本件被告日後會提出刑事告訴】，廖○○並將原告前揭不法行徑告知被告，被告法定代理人聽聞後方知原告惡劣行徑，更恐危害公司利益。
(四)基於上情可知，原告顯已不適任被告公司員工。被告法定代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被告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月份薪資即35,8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告追討、待原告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係至112年10月2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達『董事長謝謝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認之)，何以遭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五)綜上，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合意終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之主動方為雇主(本件即被告公司)經勞工(本件即原告)審視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表示合致，仍無礙兩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詎料，原告事後或係遭有心人士教唆或誤導，竟扭曲事實向鈞院謊稱勞雇契約係被告單方終止云云，核其所為實不可取，更讓工作期間處處包容原告不當作為之被告公司至感心寒。請鈞院盡速駁回原告濫訴，以回復公司正常營運。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Ｂ】所載內容。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88條原規定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其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惟為保障勞工基本工作權及生存權，另外制定勞動基準法明定雇主終止勞動契約須具備一定之事由及要件，倘勞動契約經雇主合法終止者，則雇主係合法行使其終止契約之權限；反之，如果與勞動基準法所定之事由或要件不符者，則不發生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勞動關係即不因雇主的片面意思表示而為終止。
二、經查，本件原告受僱於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擔任貨車司機，受僱期間為自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勞保退保。上情有原告投退保資料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並為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兩造是否於112年10月24日已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給付資遣費138,532元，有無理由？
三、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一)原告主張：
１、依據雙方於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被告公司解僱原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故本件為非自願離職。
２、由被告公司所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非完整的對話紀錄，此對話斷章取義，原告要求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故從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
４、被告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止。
５、被告公司的負責人方友辰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天調解委員詢問到場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的事由，且還直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係屬於『非自願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合意』這件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除他的』這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二)被告抗辯：
１、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追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２、因被告任職期間表現非佳、素行非佳、且時常向被告公司客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被告不勝其擾，顯已不適任被告公司員工。被告法定代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被告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月份薪資即35,8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告追討、待原告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係至112年10月2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達『董事長謝謝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認之)，何以遭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被告辯稱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原告協商終止兩造之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云云。
２、惟查，本件依據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的記載，被告公司解僱原告之日期及理由乃為「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而查上述所稱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內容，乃為勞工有「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之情形，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３、次查，被告在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是主張「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甚至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以及挪用公款，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上述情形，核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的內容不符，而且，被告公司也未舉證證明原告任職期間有冒名簽賭及挪用公款並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之行為事實存在。因此，本件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將原告予以解僱，不能發生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４、再查，原告說明與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而且也不同意被告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從頭到尾的通話，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因此，被告公司
　　認為雙方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容有誤會。
５、本件被告公司既然未能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而且原告也否認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在於112年10月24日之時，勞動契約仍然存在。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
　　資遣費138,532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年11個月又4日。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0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２、原告每月工資35,800元，每日工資1,193元。30日預告工資為35,790元（計算式：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被告抗辯：
　　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合意終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之主動方為雇主經勞工審視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表示合致，仍無礙兩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
(三)本院判斷：　　
１、本件如前所述，被告公司既然不能單方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而且，原告也否認兩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兩造之勞動契約，仍然尚屬存在。
２、因兩造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而且本件被告公司也沒有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所請求之預告期間工資與資遣費，乃是以勞雇契約已不存在為前提，而查，本件兩造勞動契約目前仍尚屬存在，故無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及第17條資遣費規定之適用。因此，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件Ａ】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
壹、原告其餘補充陳述：
一、對於被告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提出的筆記內容沒有意見，但由筆記內容可看出公司確實會在發薪水時先扣除預支的部分，即紅色字所寫的部分，而預支的部分也應算入薪水內，所以原告的薪資確實是落在34,000多元。
二、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原告否認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就大千公司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原告回應如下：
(一)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嗜賭、討債，原告否認之。且以此理由亦不符合法定解僱之事由，對此論述原告已於起訴狀中論述，故不再重覆。
(二)而109年2月起預支薪水、112年9月以母親開刀要借款19萬元等，借貸與否、預支薪水乃大千公司的自由意願，及雙方的合意，這與是否能終止勞動契約無關，亦均非是大千公司得以用來片面終止契動契約之法定原因。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向客戶借款、招擔互助會』，這 也是原告個人私下之行為，與大千公司有何關聯?大千公司是『因此項原因』而倒閉？還是因此而虧損連連？原告與他人間的借款你情我願，這也是出借人與借款之間的事，關大千公司何事？大千公司也管太大。而原告是否有在外成立互助會，從事台灣數十年來的民間互助會、標會習俗以解決自己的經濟困難，對於合會民法第709條之1也無禁止，故是否與他人成立合會與大千公司又有何關聯？如果原告身為大千公司的員工即完全不得向他人借貸、招擔互助會，若法律有明文禁止，請被告訴訟代理人一定要提出該法條親定。否則原告實在不明白為何原告與他人間的私人行為，這與大千公司能否單方面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終止勞動契約究竟有何關係？實在令人不解。
(四)『所收貨款常遭到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情況，經會計追討原告才將補足。原告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主張原告有侵占貨款之事，原告否認之。
１、如果原告經常、數次侵占公司貨款，又被大千公司抓包，為何大千公司可以長期容忍員工如此作為？也無訴諸法律途逕解決，也無當下立即解僱，此殊難想像有一家公司可以長期容忍員工侵占貨款並裝作不知，故『挪用』一事，明顯是大千公司所虛構之事實。
２、而另一方面，『假設』就如大千公司所自稱原告任職數年 來，這數年來早就察覺、知悉原告會有侵占公款之事(當然原告否認之)，但大千公司數年來卻又長期容忍裝作沒有事，就這樣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讓員工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發生，30天又30天的過去而不主張勞基法上的權利(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内為之），這表示對於大千公司對此事並不在手，且不願意用來作為解僱員工的事由，故大千公司長期放任、容許、默許員工如此反覆作為，故可歸責於大千公司營理制度鬆散，今日豈能成為解僱之事由！
(五)對於答辯狀中大千公司竟為了不願給付給員工資遣費等費用，竟謊稱原告『吃貨、竊取、刑事竊盜未遂』，這簡直是子虛烏有、編造事實，對此原告完全否認之。
１、『假設』身為一個如此可惡的員工，竟然會長期挪用公 款、並要將公司貨物竊取出來盜賣平分，大千公司在112年月10月19日知悉後竟完全不為所動，也不報警處理，也不提出民刑事訴訟，這殊難想像這是一家什麼樣制度的公司。再者，原告是如何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賣給他人？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之。至於大千公司於答辯狀中主張日後會提出刑事告訴，原告對於沒有做過的事就是沒有做，絕對不會因答辯狀如此書寫即退怯，至於是否提告，此乃大千公司的自由。
２、大千公司所提出的112年10月19日的『廖○○與不知何人』的對話紀錄，此對話從文字中記載完全不知是所言何事？毫無上下文，又是在斷章取義，此一段文字且又與竊盜完全無關。也不知是廖○○與何人間的對話？對話内容完全無文字可佐，只有一個通話時間的紀錄，對於通話内容，現在正在訴訟中，大千公司及廖○○要如何編造、虛構内容都可以，反正又無錄音檔、文字可以佐證，若真有竊取之事，請提出非供述的客觀證據加以佐證。否則大千公司任意提出一通廖○○的『語音通話』，也無其他客觀證據證明這一通話真實的内容為何？大千公司與廖○○要如何編造故事都可以，故請求法官命大千公司提出這對話内容的非供述客觀證據。故對於此通話紀錄形式上、實質上的真正原告均否認之。
３、又，不論大千公司是否對於『意圖竊賣』之事舉證，其實 也都不符合勞動基準法可以單方解僱員工之法定要件。從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所載，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告更否認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内心的想法』(惟原告否認有此意圖)，所以方友辰才會親口告知調解委員：『意圖』。
４、然先暫且不講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過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為原告至多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作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之事由，否則勞基法豈不是在處罰『思想犯』！
(六)由大千公司所提出檔案名稱00000000的對話光碟、譯文，由譯文可知，前後5分25秒。由大千公司答辯狀被證四可知，兩造間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前後有2通對話，為10分52秒加上17分33秒，可見大千公司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分完整的對話紀錄，由光碟錄音可知，這是兩人已談到很後半段的5分鐘的對話，此對話斷章取義，故請法院命大千公司提出完整錄音檔譯文。
１、事實上，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故從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
２、故大千公司既然有錄音，為何大千公司不將10分52秒加上17分33秒的完整錄音檔提出，而偏偏只提出最後的5分鐘對話，故此5分25秒的對話也並非是兩造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的細節所為的談話内容，而完全是斷章取義。故原告要求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承上，但由這5分25秒的譯文及聽錄音檔可知，通話中原告語氣並非甘願，且認為大千公司對其有誤解，先前的通話十幾分鐘通話中原告有一再向大千公司解釋，卻得不到大千公司的諒解，所以原告在最後的回答、口氣多以『不過董仔。啊…董仔，我們說實在的啦！等於…我…我真的，但是…』等感到遭到他人誤會的字眼、口氣回答，可見此通話並非是雙方基於合意終止契約下，你情我願的在談論合意終止的細節。若是雙方要合意終止，原告豈會有如此回話。
４、再者，假設勞僱雙方既然都已講好要合意終止，你情我願 要離職，那為何不白紙黑字簽一簽即可，員工將離職手續辦理並交接清楚，且資方為求自保一定會立即發給自願離職書要求員工簽收，既是講好要自願離職，大千公司直接告知原告明天找時間來瓣理離職手續、交接、簽文件、拿自願離職單等事宜即可，為何都沒有此對話，且資方上開手續均無辦理。資方為何還需要在112年10月24日未經同意下先設計好要講話的橋段並偷偷錄音，故這與合意明顯不符。
５、且大千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 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止。原告在最後要掛電話之前會講謝謝你，完全是針對大千公司於通話中提到那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筆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在對大千公司提出感謝。根本就不是在針對職離一事提出感謝。大千公司非但不提出完整對話紀錄，還完全忽略前後文句的對話。所有的對話都必需前後文句連貫完整判斷，不能只單看一句回話。原告在譯文前面00：55中，原告即有提到：「現在，現在是我最困難、我已經盡力硬擠硬擠、擠到日子，我日子自己難過沒關係…你讓我慢慢做，我晚上會出來兼職跑車就是為了，同樣我也是兩千、三千還你們拉！你知道嗎？因為我…你這份薪水，我就是在繳我的房貸跟車貸…等於…等於…我…我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跟董仔」等詞句及說話時的口氣可知，是在表明自己現在經濟能力很差，現在真的需要這份工作、薪資去繳貸款，故不可能想要離職。後續，在掛電話之前04 ：11原告聽到大千公司說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筆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等於是這三萬元現在不需要立即還給大千公司，故由前後文句相呼應、對照，可見原告是在向大千公司不立即現在催討這三萬元表示感謝，體諒他現在沒有錢可以還，並不是原告同意自願離職。且原告對這三萬元說「謝謝你」，又不是明確表示說：好，那這樣我明天不去上班了、我同意明天不上班，故單憑『謝謝你』這三個字，誠無法認定雙方對於勞動契約要合意終止及相關重要事項均已達成協議。
三、事實上，還有一件事法院不能忽略，大千公司負責人方友辰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天調解委員詢間到場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的事由，且還直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係屬於『非自願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合意』這件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除他的』這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１、易言之，大千公司就知悉這次是為了資遣費、預告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事而前往調解。方友辰是大千公司的負責人還親自前往調解會議，方友辰還親口向調解委員解釋這次會解僱原告的原因是：『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依勞基法第12條1項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這一類資方單方面解僱的理由外，且方友辰還當場向調解委員告知今日會單方解僱就是基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這條項的法規，方友辰並於調解紀錄上親自簽名。可見方友辰第一時間主觀上很清楚本次解僱與合意終止一點關係都沒有。
２、由此可見答辯狀中所寫的『合意終止、謊誕說詞不攻自破』等情緒化的答辯字眼，是大千公司因遭到原告提出訴訟才臨時編撰之謊言，也與調解紀錄及方友辰自己當時所言完全不符。
貳、原告證據資料：
　　原告提出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登記資料、嘉義市政府112年11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存摺於臺灣土地銀行嘉興分行之交易明細、原告投退保資料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年12月15日函等資料。
　　
【附件Ｂ】：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
壹、被告其餘答辯陳述：
一、針對原告113年4月8日民事陳報狀內容，以調解筆錄反推兩造無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顯有不符。
二、原告113年4月8日的陳報狀想要以調解筆錄的紀錄內容作為本件的攻擊方法，顯然違背調解不得作為訴訟證據攻擊防禦方法之意旨，更何況調解筆錄是經由市政府人員所作的，跟實際上兩造當初合意終止勞僱契約所為的對話意思表示沒有任何關連，所以原告所提出的攻擊防禦方法，全然無法證明本件想請求的資遣費或預告工資，因為原告所請求的標的項目與原告起訴的內容相左，是完全無從實現的。退步言之，倘若原告要以被告法代當初在協商時先行提出要終止彼此勞僱關係的邀約（假設語），但依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11號判決，縱使勞僱一方先行表示終止權之發動，但後續兩造就勞動契約終止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也會形同合意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本件就是前開最高法院判決的適例，當下原告因為積欠公司債務，所以被告法代也施以相當恩惠，原告也表示兩造的勞僱契約就此終止。
貳、被告證據資料：
　　被告提出原告預支薪資的紀錄、原告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方友辰對話內容及對話錄音譯文、訴外人廖○○與被告公司通話紀錄及原告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的薪資明細手寫本照片等資料。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俊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被      告  大千裝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友辰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方面
一、管轄權：
　　按勞動事件法第6條：「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
    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
    地法院管轄。」本件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原告之
    勞務提供地為嘉義市○區○○路000號，貴院有管轄權。
二、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受僱期間為自民國108年11
    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擔任貨車司機，此部分雙方於
    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不爭執。原告於112年10月24
    日突然無預警接到大千公司老闆電話告知：『明天開始不用
    上班』，大千公司並立即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辦理勞保退
    保，因大千公司來電告知原告明天開始不用上班，故原告於
    112年10月25日當天開始即無上班，遭到大千公司終止勞動
    契約。
三、按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
    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
    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
    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亦即，即使有
    符合勞基法第11條各款之一的規定，雇主於終止勞動契約前
    ，也要先預告期間。易言之，可見即使有符合第11條這5款
    的規定之一，雇主也是要先預告期間後，才能終止勞動契約
    。但本件大千公司完全沒有預告期間即突然無預警在112年1
    0月24日來電終止契約。
四、本件原告更無勞動基準法第12條：「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
    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二、對於雇主、
    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
    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
    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
    規則，情節重大者。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
    ，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
    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
    或一個月内礦工達六日者。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
    十日內為之。」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若原告有符合
    上開任何一款事由存在時，原告要求大千公司要負舉證責任
    。故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
    間即解僱勞工的事由存在。
五、大千公司所述之解僱理由，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原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
    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
    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由此可知，故本件係屬『非自願離職』
    。對於上開大千公司解僱之事由，原告全部否認有此事由存
    在。且大千公司至今日為止亦無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
    原告。又，且對於勞基法第12條之各款事由大千公司也應自
    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故這30天是強行規定，並
    非『得』，大千公司是否有遵守30天之限制？原告也提出抗辯
    ，主張大千公司亦無遵守30天內提出的強制規定，若大千公
    司認為有遵守，應由大千公司具體舉證，讓法官相信大千公
    司有遵守這30天的強制規定。畢竟勞基法第12條對於雇主得
    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是有行使時間之限制，不能讓雇主
    永久、無限使用。
(一)不論身為員工的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如何，這也係屬於原告
    個人之私領域之事，與公司完全無關，公司也管不著。易言
    之，員工個人私生活如何過？與其他人有無債務(例如房貸
    、車貸等債務)，要當月光族或花錢如流水、喝酒、或其它
    不檢點之事，這也是原告個人的私事，與大千公司毫無關連
    ，大千公司發薪水，其所能干涉的也僅止於『上班』的範面，
    其他的私事大千公司也無權干涉，只要原告來上班時都有按
    規定，對公司也無做出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原告的私下行
    為、個人私生活也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營運、經營，大千公司
    係不能以員工個人私生活之事來作為解僱之理由。並非大千
    公司每月有發薪資即可以連員工的私生活都可以過問、管理
    。故大千公司要終止勞動契約，站在保障勞工辛苦工作獲取
    應有之報酬的立場，雇主應遵守勞基法所明文規定的各條、
    項、款之搆成要件，不得無故解僱勞工。
(二)對於大千公司本次解僱理由所言的『冒名簽賭』，原告否認有
    簽賭之行為。退步言之，即便『假設簽賭(並非自認)』，這也
    是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之事，原告不愛存錢、愛亂花錢、不
    自愛，這也無損害到企業的營經，也並非將公司的財產拿去
    簽賭因此危害到公司的經營。原告對於自己『工作領域範圍
    內的事』與『私下有無賭博？』，這是兩回事，大千公司無權
    以此理由解僱原告，否則大千公司除了上班要管，豈不是連
    下班後員工的一舉一動也要干涉，員工於工作範面外的行為
    也要向大千公司報備、審核。且原告個人私下是否有簽賭？
    這也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故也不得成為
    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終止勞動契約的事由。至於『冒名』，原
    告否認之。原告是冒何人之姓名？什麼姓名？因此造成公司
    何種損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哪一款？請大千公司具
    體舉證之。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言『討債集團來公司』一事，這也與勞動基準
    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債權人來公司只是單純詢問原
    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即馬上離開，且該債權人也不是討債集
    團、暴力討債，完全沒有損害到公司何種權利，也無毁損公
    司財物，阻礙公司的營利，且債權人是否要來公司詢問原告
    有無在此上班，也並非原告所能左右，原告也完全不知債權
    人為何會突然跑來大千公司詢問原告有無任職，原告也是後
    來回到大千公司後聽其他同事在說才知悉有這回事，可見這
    也是該債權人個人的行為，也並非原告指使(就經驗法則、
    一般常識而言，原告絕對不可能笨到去指使債權人來公司詢
    問有無上班)，故債權人前來公司也與原告無關。且債權人
    單純來詢問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後，即行離去，債權人個
    人這樣的行為，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任何一款。若
    有符合，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
(四)就大千公司所稱『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完
    全否認之。完全是大千公司子虛烏有、虛構之事實，如果原
    告有挪用公款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若真有挪用公款，為
    何大千公司不提出民刑事訴訟。再者，原告是如何盜賣公司
    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賣給他人？其具體
    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之。
１、又，從調解紀錄中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告更否認之。
    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之
    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內心的想法』(惟原告否認曾有
    此意圖)，所以才會告知調解委員：『意圖』。
２、然先暫且不論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過
    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認為原告
    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作為。
    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想、白
    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財產之
    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想也不
    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之事由
    。否則在大千公司内上班的員工連幻想、作夢都不行的話，
    那大千公司豈不是成了思想控制、思想改造的機構。
六、本件請求『預告期間的工資』、『資遣費』，合計新臺幣（下同
    ）174,322元。理由、計算如下：
(一)預告期間30天的工資35,790元：
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三
    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约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
    、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
    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
    ，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
    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
    間之工資。」請求大千公司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２、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
    年11個月又4日。故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
    0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３、依112年11月3日之原告的土地銀行薪轉紀錄可知，原告每月
    工資35,800元，大千公司的制度都是要求員工先工作，下個
    月初才領上個月工作的薪水。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
    實際所領的薪資應以轉帳紀錄為準。
４、每日工資：35,800元/30天＝1,193元。
５、預告期間30天工資：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資遣費138,532元：
１、按勞動基準法第17條：「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
    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
    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
    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
    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内發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２、因原告於112年5月31日有先向大千公司預支2萬元，故大千公
    司扣除預支的2萬元後，對於5月的薪水只轉帳14,400元，故
    112年5月的薪資應為20,000＋14,400＝34,400元。而原告於11
    2年9月亦再次先預支薪資3萬元，故大千公司扣除預支的3萬
    元後，對於9月的薪水只轉帳4,200元，故112年9月的薪資應
    為30,000＋4,200＝34,200元。每月薪資大千公司都是直接轉
    帳到原告土地銀行嘉興分行帳戶內，此有存摺影本可以證明
    。而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
    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所領到的薪資應以實際轉
    帳紀錄為準。而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年12月15
    日健保南字第1128507044號函：「自112年9月1日起，將台
    端健保投保金額由27,600元調整為34,800元。」可知，大千
    公司過往一直確實有高薪低報之情形，故計算原告每月真正
    的薪資時，不能以投保紀錄為準，而應以每月實際轉帳之薪
    資為計算基準。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從112年5月、6月、7
    月、8月、9月、10月這六個月的平均工資（34,400＋34,700＋
    34,600＋34,100＋34,200＋35,800）/6個月＝34,633元。
３、原告工作期間共計3年11個月又4日，因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故總計4年。故大千公司應給付原告4個月的平均工資
    。
４、34,633×4個月＝138,532元。
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4,322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八、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Ａ】所載內容
    。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起訴狀之論理具嚴重謬誤，請求顯無理由：
(一)本件原告陳俊富(下稱原告)起訴略以『參、本件原告更無勞
    動基準法第12條…(略)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故就
    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解
    雇勞工的事由存在』(參原告民事起訴狀第2～3頁)，通篇論述
    係認為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原告不合法【此為假
    設語，被告否認之。蓋兩造係合意終止勞雇契約，詳後述】
    ，卻又向鈞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云云
    。
(二)原告前揭論斷已陷入前後矛盾之邏輯謬誤而不自知。蓋倘若
    原告認為被告並無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各款終止兩造
    勞雇契約之合法事由，則勞動契約則依舊存在【此為依照原
    告論述所為假設。當然兩造勞雇契約已合意終止，詳後述】
    ，既然存在，則原告自無可能請求『以勞雇契約不存在』為前
    提之預告工資與資遣費。
(三)基上，本件原告請求顯無理由，請鈞院逕行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
    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追討
    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造合意
    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一)本件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任職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之
    貨車司機一職，任職期間表現非佳，時常有送錯貨、漏單等
    顯然錯誤，每每遭廠商投訴而打來被告公司抱怨原告之荒唐
    行徑，起初被告公司念及舊情，往往加以勸導未立即解雇原
    告，然而原告工作期間出錯情事日益頻繁，讓被告公司因此
    支出許多不必要之營業成本。
(二)再者，原告素行非佳，其因嗜賭在外欠下一屁股債而無力償
    還，更有原告之債主前來公司討債，讓被告公司人員不勝其
    擾。而原告更於109年2月起即慣性向被告公司預支薪水來償
    還其對外欠款，對於原告在外如此不良行徑，被告也只能苦
    口婆心勸導。然而原告不知檢點，開口預支薪水與借款的頻
    率與金額日以倶增，甚至於112年9月間以自身母親開刀要裝
    支架為由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借款19萬元，被告法定代理人聽
    聞後頗感疑問，然考量被告母親可能亟需醫療費用，遂於電
    話中答應借款惟向原告表示為了避免該款項遭原告不當使用
    ，會親自到醫院清償原告母親的醫療費用。原告聽聞被告法
    定代理人前開表示后隨即語塞不敢再向被告法定代理人要求
    借款，蓋原告深怕其以不實理由(或浮報金額)向被告法定代
    理人借款一情因被告法定代理人親自前往醫院查訪而遭戳破
    ，只能作罷，此有兩造對話紀錄可稽。
(三)更有甚者，原告時常向被告公司客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
    被告不勝其擾，而原告所收貨款時常遭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
    情況，經過被告公司會計多次追討原告才將其補足，在原告
    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而係念及舊情一再給予原
    告機會，希望原告能夠迷途知返。詎料原告未能體會被告公
    司法定代理人之良心善意，甚起不法之歹念，於112年某日
    向被告公司客戶大吉利裝潢行之老闆廖○○提議是否要『吃貨』
    【所謂『吃貨』係指原告利用職務之便自被告公司倉庫將被告
    貨物竊取出來，再由原告配合之廠商來銷售贓物獲利，由雙
    方平分贓款】，廖○○聽聞原告前揭違法行為至為不妥，遂斷
    然拒絕原告之邀約【原告前揭舉措恐已涉及刑法竊盜未遂罪
    ，請原告知所進退。否則本件被告日後會提出刑事告訴】，
    廖○○並將原告前揭不法行徑告知被告，被告法定代理人聽聞
    後方知原告惡劣行徑，更恐危害公司利益。
(四)基於上情可知，原告顯已不適任被告公司員工。被告法定代
    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
    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
    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
    ，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
    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被告自1
    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
    ，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月份薪資即35,800元
    】，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
    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告追討、待原告日後
    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
    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係至112年10月24日
    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
    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達『董事長謝謝你』【
    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
    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認之)，何以遭終止之
    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
    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
    告公司上班迄今。
(五)綜上，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
    合意終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
    之主動方為雇主(本件即被告公司)經勞工(本件即原告)審視
    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表示合致，仍無礙兩
    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詎料，原告事後或係遭有心
    人士教唆或誤導，竟扭曲事實向鈞院謊稱勞雇契約係被告單
    方終止云云，核其所為實不可取，更讓工作期間處處包容原
    告不當作為之被告公司至感心寒。請鈞院盡速駁回原告濫訴
    ，以回復公司正常營運。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請准供擔保免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Ｂ】所載內容
    。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88條原規定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
    或目的定其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惟為保障勞
    工基本工作權及生存權，另外制定勞動基準法明定雇主終止
    勞動契約須具備一定之事由及要件，倘勞動契約經雇主合法
    終止者，則雇主係合法行使其終止契約之權限；反之，如果
    與勞動基準法所定之事由或要件不符者，則不發生合法終止
    勞動契約之效力，勞動關係即不因雇主的片面意思表示而為
    終止。
二、經查，本件原告受僱於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擔任貨車司機
    ，受僱期間為自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被告大
    千裝潢有限公司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勞保退保。上情有
    原告投退保資料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並為兩造均不
    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兩造是否於1
    12年10月24日已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
    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給付資遣費138,532元，有無理
    由？
三、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一)原告主張：
１、依據雙方於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被告公司解僱原
    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
    、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故本
    件為非自願離職。
２、由被告公司所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非完整的對話紀錄，
    此對話斷章取義，原告要求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
    ，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
    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
    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
    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
    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
    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
    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故從頭
    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
    職。
４、被告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是合
    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止
    。
５、被告公司的負責人方友辰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
    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
    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
    天調解委員詢問到場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
    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
    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
    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
    笫12條第1項第5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
    的事由，且還直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
    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
    係屬於『非自願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
    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
    『合意』這件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
    除他的』這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
    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
    、預告工資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
    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二)被告抗辯：
１、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日
    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追
    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造
    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２、因被告任職期間表現非佳、素行非佳、且時常向被告公司客
    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被告不勝其擾，顯已不適任被告公
    司員工。被告法定代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
    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
    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
    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
    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
    10月24日，被告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
    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
    月份薪資即35,8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
    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
    告追討、待原告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
    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
    係至112年10月2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
    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
    達『董事長謝謝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
    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
    認之)，何以遭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
    ，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
    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被告辯稱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原告協商終止兩造之勞
    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
    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
    示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
    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云云。
２、惟查，本件依據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的記載，被告
    公司解僱原告之日期及理由乃為「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而查上述所稱
    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內容，乃為勞工有「故
    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
    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之情形，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３、次查，被告在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是主張「勞方任職
    期間冒名簽賭、甚至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以及挪用公款，
    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上述情形，核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5款規定的內容不符，而且，被告公司也未舉證證明
    原告任職期間有冒名簽賭及挪用公款並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
    之行為事實存在。因此，本件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
    第1項第5款將原告予以解僱，不能發生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之
    效力。
４、再查，原告說明與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
    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
    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
    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而且也不同意被告公
    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從頭到
    尾的通話，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因此，被告公司
　　認為雙方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容有誤會。
５、本件被告公司既然未能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而且原告也否認
    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在於112年10月24日
    之時，勞動契約仍然存在。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
　　資遣費138,532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年
    11個月又4日。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0天
    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２、原告每月工資35,800元，每日工資1,193元。30日預告工資為
    35,790元（計算式：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被告抗辯：
　　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合意終
    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之主動
    方為雇主經勞工審視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
    表示合致，仍無礙兩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
(三)本院判斷：　　
１、本件如前所述，被告公司既然不能單方片面終止勞動契約，
    而且，原告也否認兩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兩造
    之勞動契約，仍然尚屬存在。
２、因兩造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而且本件被告公司也沒有依勞動
    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
    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
    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
    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所請求之預告期間工資與資遣費，乃是
    以勞雇契約已不存在為前提，而查，本件兩造勞動契約目前
    仍尚屬存在，故無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及第17條
    資遣費規定之適用。因此，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
    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
    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
    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
    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件Ａ】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
壹、原告其餘補充陳述：
一、對於被告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提出的筆記內容沒有意見
    ，但由筆記內容可看出公司確實會在發薪水時先扣除預支的
    部分，即紅色字所寫的部分，而預支的部分也應算入薪水內
    ，所以原告的薪資確實是落在34,000多元。
二、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原告否認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就大千公司所提之民事
    答辯狀，原告回應如下：
(一)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嗜賭、討債，原告否認之。且以此理
    由亦不符合法定解僱之事由，對此論述原告已於起訴狀中論
    述，故不再重覆。
(二)而109年2月起預支薪水、112年9月以母親開刀要借款19萬元
    等，借貸與否、預支薪水乃大千公司的自由意願，及雙方的
    合意，這與是否能終止勞動契約無關，亦均非是大千公司得
    以用來片面終止契動契約之法定原因。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向客戶借款、招擔互助會』，這 也
    是原告個人私下之行為，與大千公司有何關聯?大千公司是『
    因此項原因』而倒閉？還是因此而虧損連連？原告與他人間
    的借款你情我願，這也是出借人與借款之間的事，關大千公
    司何事？大千公司也管太大。而原告是否有在外成立互助會
    ，從事台灣數十年來的民間互助會、標會習俗以解決自己的
    經濟困難，對於合會民法第709條之1也無禁止，故是否與他
    人成立合會與大千公司又有何關聯？如果原告身為大千公司
    的員工即完全不得向他人借貸、招擔互助會，若法律有明文
    禁止，請被告訴訟代理人一定要提出該法條親定。否則原告
    實在不明白為何原告與他人間的私人行為，這與大千公司能
    否單方面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終止勞動契約究竟有何關係？實
    在令人不解。
(四)『所收貨款常遭到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情況，經會計追討原
    告才將補足。原告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主張
    原告有侵占貨款之事，原告否認之。
１、如果原告經常、數次侵占公司貨款，又被大千公司抓包，為
    何大千公司可以長期容忍員工如此作為？也無訴諸法律途逕
    解決，也無當下立即解僱，此殊難想像有一家公司可以長期
    容忍員工侵占貨款並裝作不知，故『挪用』一事，明顯是大千
    公司所虛構之事實。
２、而另一方面，『假設』就如大千公司所自稱原告任職數年 來，
    這數年來早就察覺、知悉原告會有侵占公款之事(當然原告
    否認之)，但大千公司數年來卻又長期容忍裝作沒有事，就
    這樣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讓員工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發生，30
    天又30天的過去而不主張勞基法上的權利(雇主應自知悉其
    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内為之），這表示對於大千公司對此事
    並不在手，且不願意用來作為解僱員工的事由，故大千公司
    長期放任、容許、默許員工如此反覆作為，故可歸責於大千
    公司營理制度鬆散，今日豈能成為解僱之事由！
(五)對於答辯狀中大千公司竟為了不願給付給員工資遣費等費用
    ，竟謊稱原告『吃貨、竊取、刑事竊盜未遂』，這簡直是子虛
    烏有、編造事實，對此原告完全否認之。
１、『假設』身為一個如此可惡的員工，竟然會長期挪用公 款、並
    要將公司貨物竊取出來盜賣平分，大千公司在112年月10月1
    9日知悉後竟完全不為所動，也不報警處理，也不提出民刑
    事訴訟，這殊難想像這是一家什麼樣制度的公司。再者，原
    告是如何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
    賣給他人？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
    具體舉證之。至於大千公司於答辯狀中主張日後會提出刑事
    告訴，原告對於沒有做過的事就是沒有做，絕對不會因答辯
    狀如此書寫即退怯，至於是否提告，此乃大千公司的自由。
２、大千公司所提出的112年10月19日的『廖○○與不知何人』的對話
    紀錄，此對話從文字中記載完全不知是所言何事？毫無上下
    文，又是在斷章取義，此一段文字且又與竊盜完全無關。也
    不知是廖○○與何人間的對話？對話内容完全無文字可佐，只
    有一個通話時間的紀錄，對於通話内容，現在正在訴訟中，
    大千公司及廖○○要如何編造、虛構内容都可以，反正又無錄
    音檔、文字可以佐證，若真有竊取之事，請提出非供述的客
    觀證據加以佐證。否則大千公司任意提出一通廖○○的『語音
    通話』，也無其他客觀證據證明這一通話真實的内容為何？
    大千公司與廖○○要如何編造故事都可以，故請求法官命大千
    公司提出這對話内容的非供述客觀證據。故對於此通話紀錄
    形式上、實質上的真正原告均否認之。
３、又，不論大千公司是否對於『意圖竊賣』之事舉證，其實 也都
    不符合勞動基準法可以單方解僱員工之法定要件。從嘉義市
    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所載，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
    告更否認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
    司本次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内心的想法』(
    惟原告否認有此意圖)，所以方友辰才會親口告知調解委員
    ：『意圖』。
４、然先暫且不講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過
    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為原
    告至多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
    作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
    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
    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
    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
    之事由，否則勞基法豈不是在處罰『思想犯』！
(六)由大千公司所提出檔案名稱00000000的對話光碟、譯文，由
    譯文可知，前後5分25秒。由大千公司答辯狀被證四可知，
    兩造間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前後有2通對話，為10分52秒加
    上17分33秒，可見大千公司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分完
    整的對話紀錄，由光碟錄音可知，這是兩人已談到很後半段
    的5分鐘的對話，此對話斷章取義，故請法院命大千公司提
    出完整錄音檔譯文。
１、事實上，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
    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
    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
    絕對沒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
    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
    ，故從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
    要自願離職。
２、故大千公司既然有錄音，為何大千公司不將10分52秒加上17
    分33秒的完整錄音檔提出，而偏偏只提出最後的5分鐘對話
    ，故此5分25秒的對話也並非是兩造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的細節所為的談話内容，而完全是斷章取義。故原告要求大
    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
    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
    ，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
    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承上，但由這5分25秒的譯文及聽錄音檔可知，通話中原告語
    氣並非甘願，且認為大千公司對其有誤解，先前的通話十幾
    分鐘通話中原告有一再向大千公司解釋，卻得不到大千公司
    的諒解，所以原告在最後的回答、口氣多以『不過董仔。啊…
    董仔，我們說實在的啦！等於…我…我真的，但是…』等感到遭
    到他人誤會的字眼、口氣回答，可見此通話並非是雙方基於
    合意終止契約下，你情我願的在談論合意終止的細節。若是
    雙方要合意終止，原告豈會有如此回話。
４、再者，假設勞僱雙方既然都已講好要合意終止，你情我願 要
    離職，那為何不白紙黑字簽一簽即可，員工將離職手續辦理
    並交接清楚，且資方為求自保一定會立即發給自願離職書要
    求員工簽收，既是講好要自願離職，大千公司直接告知原告
    明天找時間來瓣理離職手續、交接、簽文件、拿自願離職單
    等事宜即可，為何都沒有此對話，且資方上開手續均無辦理
    。資方為何還需要在112年10月24日未經同意下先設計好要
    講話的橋段並偷偷錄音，故這與合意明顯不符。
５、且大千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 是
    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
    止。原告在最後要掛電話之前會講謝謝你，完全是針對大千
    公司於通話中提到那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筆
    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在對大千公司提出感謝。根本就
    不是在針對職離一事提出感謝。大千公司非但不提出完整對
    話紀錄，還完全忽略前後文句的對話。所有的對話都必需前
    後文句連貫完整判斷，不能只單看一句回話。原告在譯文前
    面00：55中，原告即有提到：「現在，現在是我最困難、我
    已經盡力硬擠硬擠、擠到日子，我日子自己難過沒關係…你
    讓我慢慢做，我晚上會出來兼職跑車就是為了，同樣我也是
    兩千、三千還你們拉！你知道嗎？因為我…你這份薪水，我
    就是在繳我的房貸跟車貸…等於…等於…我…我真的…，但是我
    也不知道怎麼跟董仔」等詞句及說話時的口氣可知，是在表
    明自己現在經濟能力很差，現在真的需要這份工作、薪資去
    繳貸款，故不可能想要離職。後續，在掛電話之前04 ：11
    原告聽到大千公司說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筆
    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等於是這三萬元現在不需要立即
    還給大千公司，故由前後文句相呼應、對照，可見原告是在
    向大千公司不立即現在催討這三萬元表示感謝，體諒他現在
    沒有錢可以還，並不是原告同意自願離職。且原告對這三萬
    元說「謝謝你」，又不是明確表示說：好，那這樣我明天不
    去上班了、我同意明天不上班，故單憑『謝謝你』這三個字，
    誠無法認定雙方對於勞動契約要合意終止及相關重要事項均
    已達成協議。
三、事實上，還有一件事法院不能忽略，大千公司負責人方友辰
    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
    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
    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
    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天調解委員詢間到場
    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
    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
    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
    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款』
    ，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的事由，且還直接表
    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
    、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係屬於『非自願離職』
    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
    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合意』這件事。若真
    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除他的』這文句，且還
    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
    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之費用，為
    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
    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１、易言之，大千公司就知悉這次是為了資遣費、預告工資、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事而前往調解。方友辰是大千公司的負責
    人還親自前往調解會議，方友辰還親口向調解委員解釋這次
    會解僱原告的原因是：『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
    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公司於112年1
    0月24日依勞基法第12條1項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這一類資
    方單方面解僱的理由外，且方友辰還當場向調解委員告知今
    日會單方解僱就是基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勞工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故意損耗
    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
    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這條
    項的法規，方友辰並於調解紀錄上親自簽名。可見方友辰第
    一時間主觀上很清楚本次解僱與合意終止一點關係都沒有。
２、由此可見答辯狀中所寫的『合意終止、謊誕說詞不攻自破』等
    情緒化的答辯字眼，是大千公司因遭到原告提出訴訟才臨時
    編撰之謊言，也與調解紀錄及方友辰自己當時所言完全不符
    。
貳、原告證據資料：
　　原告提出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登記資料、嘉義市政府112
    年11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存摺於臺灣土地銀行嘉
    興分行之交易明細、原告投退保資料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112年12月15日函等資料。
　　
【附件Ｂ】：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
壹、被告其餘答辯陳述：
一、針對原告113年4月8日民事陳報狀內容，以調解筆錄反推兩
    造無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顯有不符。
二、原告113年4月8日的陳報狀想要以調解筆錄的紀錄內容作為
    本件的攻擊方法，顯然違背調解不得作為訴訟證據攻擊防禦
    方法之意旨，更何況調解筆錄是經由市政府人員所作的，跟
    實際上兩造當初合意終止勞僱契約所為的對話意思表示沒有
    任何關連，所以原告所提出的攻擊防禦方法，全然無法證明
    本件想請求的資遣費或預告工資，因為原告所請求的標的項
    目與原告起訴的內容相左，是完全無從實現的。退步言之，
    倘若原告要以被告法代當初在協商時先行提出要終止彼此勞
    僱關係的邀約（假設語），但依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511號判決，縱使勞僱一方先行表示終止權之發動，但後
    續兩造就勞動契約終止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也會形同合意
    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本件就是前開最高法院判決的適例，
    當下原告因為積欠公司債務，所以被告法代也施以相當恩惠
    ，原告也表示兩造的勞僱契約就此終止。
貳、被告證據資料：
　　被告提出原告預支薪資的紀錄、原告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
    方友辰對話內容及對話錄音譯文、訴外人廖○○與被告公司通
    話紀錄及原告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的薪資明細手
    寫本照片等資料。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俊富  
訴訟代理人  林浩傑律師
被      告  大千裝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友辰  
訴訟代理人  鐘育儒律師
複代理人    蕭浚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原告方面
一、管轄權：
　　按勞動事件法第6條：「勞動事件以勞工為原告者，由被告住所、居所、主營業所、主事務所所在地或原告之勞務提供地法院管轄。」本件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原告之勞務提供地為嘉義市○區○○路000號，貴院有管轄權。
二、原告受僱於大千裝潢有限公司，受僱期間為自民國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擔任貨車司機，此部分雙方於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均不爭執。原告於112年10月24日突然無預警接到大千公司老闆電話告知：『明天開始不用上班』，大千公司並立即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辦理勞保退保，因大千公司來電告知原告明天開始不用上班，故原告於112年10月25日當天開始即無上班，遭到大千公司終止勞動契約。
三、按勞動基準法第11條：「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亦即，即使有符合勞基法第11條各款之一的規定，雇主於終止勞動契約前，也要先預告期間。易言之，可見即使有符合第11條這5款的規定之一，雇主也是要先預告期間後，才能終止勞動契約。但本件大千公司完全沒有預告期間即突然無預警在112年10月24日來電終止契約。
四、本件原告更無勞動基準法第12條：「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内礦工達六日者。雇主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若原告有符合上開任何一款事由存在時，原告要求大千公司要負舉證責任。故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解僱勞工的事由存在。
五、大千公司所述之解僱理由，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原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由此可知，故本件係屬『非自願離職』。對於上開大千公司解僱之事由，原告全部否認有此事由存在。且大千公司至今日為止亦無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原告。又，且對於勞基法第12條之各款事由大千公司也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故這30天是強行規定，並非『得』，大千公司是否有遵守30天之限制？原告也提出抗辯，主張大千公司亦無遵守30天內提出的強制規定，若大千公司認為有遵守，應由大千公司具體舉證，讓法官相信大千公司有遵守這30天的強制規定。畢竟勞基法第12條對於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是有行使時間之限制，不能讓雇主永久、無限使用。
(一)不論身為員工的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如何，這也係屬於原告個人之私領域之事，與公司完全無關，公司也管不著。易言之，員工個人私生活如何過？與其他人有無債務(例如房貸、車貸等債務)，要當月光族或花錢如流水、喝酒、或其它不檢點之事，這也是原告個人的私事，與大千公司毫無關連，大千公司發薪水，其所能干涉的也僅止於『上班』的範面，其他的私事大千公司也無權干涉，只要原告來上班時都有按規定，對公司也無做出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原告的私下行為、個人私生活也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營運、經營，大千公司係不能以員工個人私生活之事來作為解僱之理由。並非大千公司每月有發薪資即可以連員工的私生活都可以過問、管理。故大千公司要終止勞動契約，站在保障勞工辛苦工作獲取應有之報酬的立場，雇主應遵守勞基法所明文規定的各條、項、款之搆成要件，不得無故解僱勞工。
(二)對於大千公司本次解僱理由所言的『冒名簽賭』，原告否認有簽賭之行為。退步言之，即便『假設簽賭(並非自認)』，這也是原告個人私生活領域之事，原告不愛存錢、愛亂花錢、不自愛，這也無損害到企業的營經，也並非將公司的財產拿去簽賭因此危害到公司的經營。原告對於自己『工作領域範圍內的事』與『私下有無賭博？』，這是兩回事，大千公司無權以此理由解僱原告，否則大千公司除了上班要管，豈不是連下班後員工的一舉一動也要干涉，員工於工作範面外的行為也要向大千公司報備、審核。且原告個人私下是否有簽賭？這也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故也不得成為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終止勞動契約的事由。至於『冒名』，原告否認之。原告是冒何人之姓名？什麼姓名？因此造成公司何種損害？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哪一款？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言『討債集團來公司』一事，這也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事由完全無關。債權人來公司只是單純詢問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即馬上離開，且該債權人也不是討債集團、暴力討債，完全沒有損害到公司何種權利，也無毁損公司財物，阻礙公司的營利，且債權人是否要來公司詢問原告有無在此上班，也並非原告所能左右，原告也完全不知債權人為何會突然跑來大千公司詢問原告有無任職，原告也是後來回到大千公司後聽其他同事在說才知悉有這回事，可見這也是該債權人個人的行為，也並非原告指使(就經驗法則、一般常識而言，原告絕對不可能笨到去指使債權人來公司詢問有無上班)，故債權人前來公司也與原告無關。且債權人單純來詢問原告是否在此公司任職後，即行離去，債權人個人這樣的行為，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的任何一款。若有符合，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
(四)就大千公司所稱『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完全否認之。完全是大千公司子虛烏有、虛構之事實，如果原告有挪用公款請大千公司具體舉證之。若真有挪用公款，為何大千公司不提出民刑事訴訟。再者，原告是如何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賣給他人？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之。
１、又，從調解紀錄中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告更否認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內心的想法』(惟原告否認曾有此意圖)，所以才會告知調解委員：『意圖』。
２、然先暫且不論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過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認為原告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作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之事由。否則在大千公司内上班的員工連幻想、作夢都不行的話，那大千公司豈不是成了思想控制、思想改造的機構。
六、本件請求『預告期間的工資』、『資遣費』，合計新臺幣（下同）174,322元。理由、計算如下：
(一)預告期間30天的工資35,790元：
１、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3項：「雇主依第十一條或第十三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约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勞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雇主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請求大千公司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２、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年11個月又4日。故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0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３、依112年11月3日之原告的土地銀行薪轉紀錄可知，原告每月工資35,800元，大千公司的制度都是要求員工先工作，下個月初才領上個月工作的薪水。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實際所領的薪資應以轉帳紀錄為準。
４、每日工資：35,800元/30天＝1,193元。
５、預告期間30天工資：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資遣費138,532元：
１、按勞動基準法第17條：「雇主依前條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前項所定資遣費，雇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三十日内發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２、因原告於112年5月31日有先向大千公司預支2萬元，故大千公司扣除預支的2萬元後，對於5月的薪水只轉帳14,400元，故112年5月的薪資應為20,000＋14,400＝34,400元。而原告於112年9月亦再次先預支薪資3萬元，故大千公司扣除預支的3萬元後，對於9月的薪水只轉帳4,200元，故112年9月的薪資應為30,000＋4,200＝34,200元。每月薪資大千公司都是直接轉帳到原告土地銀行嘉興分行帳戶內，此有存摺影本可以證明。而從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個人投退保資料可知，大千公司都是高薪低報。故原告每月所領到的薪資應以實際轉帳紀錄為準。而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年12月15日健保南字第1128507044號函：「自112年9月1日起，將台端健保投保金額由27,600元調整為34,800元。」可知，大千公司過往一直確實有高薪低報之情形，故計算原告每月真正的薪資時，不能以投保紀錄為準，而應以每月實際轉帳之薪資為計算基準。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從112年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這六個月的平均工資（34,400＋34,700＋34,600＋34,100＋34,200＋35,800）/6個月＝34,633元。
３、原告工作期間共計3年11個月又4日，因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故總計4年。故大千公司應給付原告4個月的平均工資。
４、34,633×4個月＝138,532元。
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74,322元，及均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Ａ】所載內容。　　
乙、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一、原告起訴狀之論理具嚴重謬誤，請求顯無理由：
(一)本件原告陳俊富(下稱原告)起訴略以『參、本件原告更無勞動基準法第12條…(略)任何一款、一項之事由存在』、『故就本件而言，並沒有符合勞基法第12條可以不用預告期間即解雇勞工的事由存在』(參原告民事起訴狀第2～3頁)，通篇論述係認為原告依照勞動基準法第12條解雇原告不合法【此為假設語，被告否認之。蓋兩造係合意終止勞雇契約，詳後述】，卻又向鈞院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資遣費、預告工資云云。
(二)原告前揭論斷已陷入前後矛盾之邏輯謬誤而不自知。蓋倘若原告認為被告並無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各款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之合法事由，則勞動契約則依舊存在【此為依照原告論述所為假設。當然兩造勞雇契約已合意終止，詳後述】，既然存在，則原告自無可能請求『以勞雇契約不存在』為前提之預告工資與資遣費。
(三)基上，本件原告請求顯無理由，請鈞院逕行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追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一)本件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任職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之貨車司機一職，任職期間表現非佳，時常有送錯貨、漏單等顯然錯誤，每每遭廠商投訴而打來被告公司抱怨原告之荒唐行徑，起初被告公司念及舊情，往往加以勸導未立即解雇原告，然而原告工作期間出錯情事日益頻繁，讓被告公司因此支出許多不必要之營業成本。
(二)再者，原告素行非佳，其因嗜賭在外欠下一屁股債而無力償還，更有原告之債主前來公司討債，讓被告公司人員不勝其擾。而原告更於109年2月起即慣性向被告公司預支薪水來償還其對外欠款，對於原告在外如此不良行徑，被告也只能苦口婆心勸導。然而原告不知檢點，開口預支薪水與借款的頻率與金額日以倶增，甚至於112年9月間以自身母親開刀要裝支架為由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借款19萬元，被告法定代理人聽聞後頗感疑問，然考量被告母親可能亟需醫療費用，遂於電話中答應借款惟向原告表示為了避免該款項遭原告不當使用，會親自到醫院清償原告母親的醫療費用。原告聽聞被告法定代理人前開表示后隨即語塞不敢再向被告法定代理人要求借款，蓋原告深怕其以不實理由(或浮報金額)向被告法定代理人借款一情因被告法定代理人親自前往醫院查訪而遭戳破，只能作罷，此有兩造對話紀錄可稽。
(三)更有甚者，原告時常向被告公司客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被告不勝其擾，而原告所收貨款時常遭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情況，經過被告公司會計多次追討原告才將其補足，在原告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而係念及舊情一再給予原告機會，希望原告能夠迷途知返。詎料原告未能體會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之良心善意，甚起不法之歹念，於112年某日向被告公司客戶大吉利裝潢行之老闆廖○○提議是否要『吃貨』【所謂『吃貨』係指原告利用職務之便自被告公司倉庫將被告貨物竊取出來，再由原告配合之廠商來銷售贓物獲利，由雙方平分贓款】，廖○○聽聞原告前揭違法行為至為不妥，遂斷然拒絕原告之邀約【原告前揭舉措恐已涉及刑法竊盜未遂罪，請原告知所進退。否則本件被告日後會提出刑事告訴】，廖○○並將原告前揭不法行徑告知被告，被告法定代理人聽聞後方知原告惡劣行徑，更恐危害公司利益。
(四)基於上情可知，原告顯已不適任被告公司員工。被告法定代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被告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月份薪資即35,8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告追討、待原告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係至112年10月2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達『董事長謝謝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認之)，何以遭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五)綜上，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合意終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之主動方為雇主(本件即被告公司)經勞工(本件即原告)審視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表示合致，仍無礙兩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詎料，原告事後或係遭有心人士教唆或誤導，竟扭曲事實向鈞院謊稱勞雇契約係被告單方終止云云，核其所為實不可取，更讓工作期間處處包容原告不當作為之被告公司至感心寒。請鈞院盡速駁回原告濫訴，以回復公司正常營運。
三、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假執行。㈢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詳如【附件Ｂ】所載內容。　　
丙、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民法第488條原規定僱傭未定期限，亦不能依勞務之性質或目的定其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惟為保障勞工基本工作權及生存權，另外制定勞動基準法明定雇主終止勞動契約須具備一定之事由及要件，倘勞動契約經雇主合法終止者，則雇主係合法行使其終止契約之權限；反之，如果與勞動基準法所定之事由或要件不符者，則不發生合法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勞動關係即不因雇主的片面意思表示而為終止。
二、經查，本件原告受僱於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擔任貨車司機，受僱期間為自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止；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於112年10月25日將原告勞保退保。上情有原告投退保資料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並為兩造均不爭執之事實。本件兩造主要爭執事項，在於：㈠兩造是否於112年10月24日已經合意終止勞動契約？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給付資遣費138,532元，有無理由？
三、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未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一)原告主張：
１、依據雙方於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被告公司解僱原告之理由為「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為理由將原告解僱」，故本件為非自願離職。
２、由被告公司所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非完整的對話紀錄，此對話斷章取義，原告要求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故從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
４、被告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止。
５、被告公司的負責人方友辰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天調解委員詢問到場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的事由，且還直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係屬於『非自願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合意』這件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除他的』這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二)被告抗辯：
１、本件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就勞雇關係進行協商，雙方於同日以「讓原告領取民國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且「不立即追討3萬元欠款」達成協議終止勞雇契約，勞雇契約既經兩造合意終止，原告自不得請求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２、因被告任職期間表現非佳、素行非佳、且時常向被告公司客戶借款及招攬互助會，讓被告不勝其擾，顯已不適任被告公司員工。被告法定代理人方友辰遂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與原告協商終止兩造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聽聞原告如此說詞後，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仍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被告自112年10月25日後本無給付薪資之義務，然基於彼此協議内容，被告法定代理人仍承諾給與原告完整月份薪資即35,800元】，且就原告於112年10月16日再度向被告公司預支之款項30,000元，方友辰也表示不會立即向原告追討、待原告日後經濟較寬裕時再行給付即可。兩造於電話中對於合意終止勞雇契約之細節均已談妥，雙方之勞雇關係至112年10月24日終止，通話後，原告更感謝方友辰對於合意終止協談中對原告表達之寬容，故此於Line向方友辰表達『董事長謝謝你』【註：倘若如原告起訴狀所謊稱遭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單方終止勞雇契約(假設語，被告否認之)，何以遭終止之後原告還會表逹感謝之意？由此可見，原告荒誕說詞不攻自破】，前開對話過程均有錄音可稽，原告於翌日也未再至被告公司上班迄今。
(三)本院判斷：　　
１、經查，被告辯稱於112年10月24日致電原告協商終止兩造之勞雇契約事宜，協談中原告表示理解被告法定代理人在公司之難處，並向方友辰表示願意自行離職，方友辰也釋出善意表示會給予原告112年10月份完整薪資，兩造合意終止勞雇契約日期為112年10月24日云云。
２、惟查，本件依據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的記載，被告公司解僱原告之日期及理由乃為「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而查上述所稱之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內容，乃為勞工有「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之情形，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３、次查，被告在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時是主張「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甚至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以及挪用公款，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上述情形，核與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的內容不符，而且，被告公司也未舉證證明原告任職期間有冒名簽賭及挪用公款並且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之行為事實存在。因此，本件被告公司以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將原告予以解僱，不能發生片面終止勞動契約之效力。
４、再查，原告說明與被告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而且也不同意被告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從頭到尾的通話，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因此，被告公司
　　認為雙方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容有誤會。
５、本件被告公司既然未能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而且原告也否認兩造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兩造在於112年10月24日之時，勞動契約仍然存在。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天預告工資35,790元；及請求被告給付
　　資遣費138,532元，均屬無理由：　　
(一)原告主張：
１、原告自108年11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4日止，工作期間共3年11個月又4日。原告繼續工作三年以上，大千公司應於30天前預告，故請求30天的預告期間工資。
２、原告每月工資35,800元，每日工資1,193元。30日預告工資為35,790元（計算式：1,193元×30天＝35,790元)。
(二)被告抗辯：
　　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合意終止勞雇契約，雙方並就合意終止之各項條件達成協議，縱使提出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之主動方為雇主經勞工審視後同意，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兩造意思表示合致，仍無礙兩造勞雇契約合意終止之法效力。
(三)本院判斷：　　
１、本件如前所述，被告公司既然不能單方片面終止勞動契約，而且，原告也否認兩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兩造之勞動契約，仍然尚屬存在。
２、因兩造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而且本件被告公司也沒有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因此，本件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告所請求之預告期間工資與資遣費，乃是以勞雇契約已不存在為前提，而查，本件兩造勞動契約目前仍尚屬存在，故無勞動基準法第16條預告期間工資及第17條資遣費規定之適用。因此，原告援引勞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規定請求資遣費，於法均屬不符，所為之請求，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之。又原告之訴既業經駁回，原告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實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其他攻擊防禦方法暨所提出未經援用之資料，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勞工法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附件Ａ】原告其餘補充陳述暨原告證據資料
壹、原告其餘補充陳述：
一、對於被告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提出的筆記內容沒有意見，但由筆記內容可看出公司確實會在發薪水時先扣除預支的部分，即紅色字所寫的部分，而預支的部分也應算入薪水內，所以原告的薪資確實是落在34,000多元。
二、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原告否認兩造為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就大千公司所提之民事答辯狀，原告回應如下：
(一)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嗜賭、討債，原告否認之。且以此理由亦不符合法定解僱之事由，對此論述原告已於起訴狀中論述，故不再重覆。
(二)而109年2月起預支薪水、112年9月以母親開刀要借款19萬元等，借貸與否、預支薪水乃大千公司的自由意願，及雙方的合意，這與是否能終止勞動契約無關，亦均非是大千公司得以用來片面終止契動契約之法定原因。
(三)對於大千公司所稱原告『向客戶借款、招擔互助會』，這 也是原告個人私下之行為，與大千公司有何關聯?大千公司是『因此項原因』而倒閉？還是因此而虧損連連？原告與他人間的借款你情我願，這也是出借人與借款之間的事，關大千公司何事？大千公司也管太大。而原告是否有在外成立互助會，從事台灣數十年來的民間互助會、標會習俗以解決自己的經濟困難，對於合會民法第709條之1也無禁止，故是否與他人成立合會與大千公司又有何關聯？如果原告身為大千公司的員工即完全不得向他人借貸、招擔互助會，若法律有明文禁止，請被告訴訟代理人一定要提出該法條親定。否則原告實在不明白為何原告與他人間的私人行為，這與大千公司能否單方面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終止勞動契約究竟有何關係？實在令人不解。
(四)『所收貨款常遭到原告挪用而出現短少情況，經會計追討原告才將補足。原告任職數年來，被告並非沒有察覺。』主張原告有侵占貨款之事，原告否認之。
１、如果原告經常、數次侵占公司貨款，又被大千公司抓包，為何大千公司可以長期容忍員工如此作為？也無訴諸法律途逕解決，也無當下立即解僱，此殊難想像有一家公司可以長期容忍員工侵占貨款並裝作不知，故『挪用』一事，明顯是大千公司所虛構之事實。
２、而另一方面，『假設』就如大千公司所自稱原告任職數年 來，這數年來早就察覺、知悉原告會有侵占公款之事(當然原告否認之)，但大千公司數年來卻又長期容忍裝作沒有事，就這樣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讓員工一次又一次的反覆發生，30天又30天的過去而不主張勞基法上的權利(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内為之），這表示對於大千公司對此事並不在手，且不願意用來作為解僱員工的事由，故大千公司長期放任、容許、默許員工如此反覆作為，故可歸責於大千公司營理制度鬆散，今日豈能成為解僱之事由！
(五)對於答辯狀中大千公司竟為了不願給付給員工資遣費等費用，竟謊稱原告『吃貨、竊取、刑事竊盜未遂』，這簡直是子虛烏有、編造事實，對此原告完全否認之。
１、『假設』身為一個如此可惡的員工，竟然會長期挪用公 款、並要將公司貨物竊取出來盜賣平分，大千公司在112年月10月19日知悉後竟完全不為所動，也不報警處理，也不提出民刑事訴訟，這殊難想像這是一家什麼樣制度的公司。再者，原告是如何盜賣公司財產？原告如何將公司的財產拿到外面盜賣給他人？其具體盜賣的行為如何？請大千公司提出證據、具體舉證之。至於大千公司於答辯狀中主張日後會提出刑事告訴，原告對於沒有做過的事就是沒有做，絕對不會因答辯狀如此書寫即退怯，至於是否提告，此乃大千公司的自由。
２、大千公司所提出的112年10月19日的『廖○○與不知何人』的對話紀錄，此對話從文字中記載完全不知是所言何事？毫無上下文，又是在斷章取義，此一段文字且又與竊盜完全無關。也不知是廖○○與何人間的對話？對話内容完全無文字可佐，只有一個通話時間的紀錄，對於通話内容，現在正在訴訟中，大千公司及廖○○要如何編造、虛構内容都可以，反正又無錄音檔、文字可以佐證，若真有竊取之事，請提出非供述的客觀證據加以佐證。否則大千公司任意提出一通廖○○的『語音通話』，也無其他客觀證據證明這一通話真實的内容為何？大千公司與廖○○要如何編造故事都可以，故請求法官命大千公司提出這對話内容的非供述客觀證據。故對於此通話紀錄形式上、實質上的真正原告均否認之。
３、又，不論大千公司是否對於『意圖竊賣』之事舉證，其實 也都不符合勞動基準法可以單方解僱員工之法定要件。從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所載，大千公司稱『意圖盜賣』，被告更否認之。但由大千公司會稱『意圖』二字就可知，大千公司本次解僱之事由是以懷疑、猜測『原告有此内心的想法』(惟原告否認有此意圖)，所以方友辰才會親口告知調解委員：『意圖』。
４、然先暫且不講原告在任職的近4年來其腦海中有無曾經出現過這個幻想、想法，但由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為原告至多僅止於此想法而已，而客觀上無具體盜賣公司財產的作為。既然只是限定在内心的想法，基於人的思想自由、幻想、白日夢，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盜賣公司財產之客觀行為，沒有危害到公司的經營，那内心單純的幻想也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2條各款得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契約之事由，否則勞基法豈不是在處罰『思想犯』！
(六)由大千公司所提出檔案名稱00000000的對話光碟、譯文，由譯文可知，前後5分25秒。由大千公司答辯狀被證四可知，兩造間於112年10月24日當天前後有2通對話，為10分52秒加上17分33秒，可見大千公司提出給法官的5分鐘檔案並分完整的對話紀錄，由光碟錄音可知，這是兩人已談到很後半段的5分鐘的對話，此對話斷章取義，故請法院命大千公司提出完整錄音檔譯文。
１、事實上，112年10月24日當天的對話，一開始大千公司叫原告不用來上班了，原告還直接反問：為什麼？接著兩人即為了有無吃貨等事進行討論，原告一再於電話中向大千公司強調絕對沒有此事，且不同意大千公司所提出的解僱理由，更無於電話中表明願意辭職，故兩人才會於電話中討論近28分鐘，故從頭到尾的2通通話總共近28分鐘內，原告都沒有同意要自願離職。
２、故大千公司既然有錄音，為何大千公司不將10分52秒加上17分33秒的完整錄音檔提出，而偏偏只提出最後的5分鐘對話，故此5分25秒的對話也並非是兩造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的細節所為的談話内容，而完全是斷章取義。故原告要求大千公司提出完整對話錄音内容，若無法提出而只是要截取28分鐘内的5分鐘的話，無法將完整的錄音檔呈現給法官的話，顯然係欲誤導法官基於片段之事證而誤判，所以原告主張此對話紀錄不可採信。
３、承上，但由這5分25秒的譯文及聽錄音檔可知，通話中原告語氣並非甘願，且認為大千公司對其有誤解，先前的通話十幾分鐘通話中原告有一再向大千公司解釋，卻得不到大千公司的諒解，所以原告在最後的回答、口氣多以『不過董仔。啊…董仔，我們說實在的啦！等於…我…我真的，但是…』等感到遭到他人誤會的字眼、口氣回答，可見此通話並非是雙方基於合意終止契約下，你情我願的在談論合意終止的細節。若是雙方要合意終止，原告豈會有如此回話。
４、再者，假設勞僱雙方既然都已講好要合意終止，你情我願 要離職，那為何不白紙黑字簽一簽即可，員工將離職手續辦理並交接清楚，且資方為求自保一定會立即發給自願離職書要求員工簽收，既是講好要自願離職，大千公司直接告知原告明天找時間來瓣理離職手續、交接、簽文件、拿自願離職單等事宜即可，為何都沒有此對話，且資方上開手續均無辦理。資方為何還需要在112年10月24日未經同意下先設計好要講話的橋段並偷偷錄音，故這與合意明顯不符。
５、且大千公司單憑一句：「董仔，謝謝你。」即認定雙方已 是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這也太過速斷，故對此原告否認合意終止。原告在最後要掛電話之前會講謝謝你，完全是針對大千公司於通話中提到那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筆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在對大千公司提出感謝。根本就不是在針對職離一事提出感謝。大千公司非但不提出完整對話紀錄，還完全忽略前後文句的對話。所有的對話都必需前後文句連貫完整判斷，不能只單看一句回話。原告在譯文前面00：55中，原告即有提到：「現在，現在是我最困難、我已經盡力硬擠硬擠、擠到日子，我日子自己難過沒關係…你讓我慢慢做，我晚上會出來兼職跑車就是為了，同樣我也是兩千、三千還你們拉！你知道嗎？因為我…你這份薪水，我就是在繳我的房貸跟車貸…等於…等於…我…我真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跟董仔」等詞句及說話時的口氣可知，是在表明自己現在經濟能力很差，現在真的需要這份工作、薪資去繳貸款，故不可能想要離職。後續，在掛電話之前04 ：11原告聽到大千公司說三萬元我不會跟你要，有辦法還我這筆錢，你再拿來還我這句話，等於是這三萬元現在不需要立即還給大千公司，故由前後文句相呼應、對照，可見原告是在向大千公司不立即現在催討這三萬元表示感謝，體諒他現在沒有錢可以還，並不是原告同意自願離職。且原告對這三萬元說「謝謝你」，又不是明確表示說：好，那這樣我明天不去上班了、我同意明天不上班，故單憑『謝謝你』這三個字，誠無法認定雙方對於勞動契約要合意終止及相關重要事項均已達成協議。
三、事實上，還有一件事法院不能忽略，大千公司負責人方友辰於112年11月21日親自參與嘉義市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調解會議，由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知，大千公司參與調解前、當下即已明知本次是為了原告無故遭到解僱(明天開始不用上班)而引發的爭議。當天調解委員詢間到場的方友辰解僱勞方的原因，方友辰於調解會議上即直接向在場之委員表明了『是我開除他的』，且緊接著解釋開除員工的理由：『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依勞基法笫12條第1項第5款』，方友辰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合意終止的事由，且還直接表明是大千公司開除原告的。故雙方於調解中的一來一往回應、書面記錄可知，大千公司也承認本件係屬於『非自願離職』資方開除員工的事由，只是大千公司認為他單方解僱是有理由的，而原告認為無理由，根本就沒有『合意』這件事。若真是合意終止的話，方友辰豈會用『我開除他的』這文句，且還告知委員一大串為何要開除員工的理由。再假設真有合意的事實、文件存在而可不用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之費用，為何大千公司不於調解時主張、不提出給勞資調解委員，或向調解委員告知這件事？
１、易言之，大千公司就知悉這次是為了資遣費、預告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事而前往調解。方友辰是大千公司的負責人還親自前往調解會議，方友辰還親口向調解委員解釋這次會解僱原告的原因是：『勞方任職期間冒名簽賭、有討債集團到公司來、挪用公款、意圖盜賣公司財產，公司於112年10月24日依勞基法第12條1項5款將勞方予以解僱。』這一類資方單方面解僱的理由外，且方友辰還當場向調解委員告知今日會單方解僱就是基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5款：「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這條項的法規，方友辰並於調解紀錄上親自簽名。可見方友辰第一時間主觀上很清楚本次解僱與合意終止一點關係都沒有。
２、由此可見答辯狀中所寫的『合意終止、謊誕說詞不攻自破』等情緒化的答辯字眼，是大千公司因遭到原告提出訴訟才臨時編撰之謊言，也與調解紀錄及方友辰自己當時所言完全不符。
貳、原告證據資料：
　　原告提出被告大千裝潢有限公司登記資料、嘉義市政府112年11月21日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原告存摺於臺灣土地銀行嘉興分行之交易明細、原告投退保資料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2年12月15日函等資料。
　　
【附件Ｂ】：被告其餘答辯陳述暨被告證據資料
壹、被告其餘答辯陳述：
一、針對原告113年4月8日民事陳報狀內容，以調解筆錄反推兩造無合意終止勞動契約，顯有不符。
二、原告113年4月8日的陳報狀想要以調解筆錄的紀錄內容作為本件的攻擊方法，顯然違背調解不得作為訴訟證據攻擊防禦方法之意旨，更何況調解筆錄是經由市政府人員所作的，跟實際上兩造當初合意終止勞僱契約所為的對話意思表示沒有任何關連，所以原告所提出的攻擊防禦方法，全然無法證明本件想請求的資遣費或預告工資，因為原告所請求的標的項目與原告起訴的內容相左，是完全無從實現的。退步言之，倘若原告要以被告法代當初在協商時先行提出要終止彼此勞僱關係的邀約（假設語），但依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11號判決，縱使勞僱一方先行表示終止權之發動，但後續兩造就勞動契約終止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也會形同合意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本件就是前開最高法院判決的適例，當下原告因為積欠公司債務，所以被告法代也施以相當恩惠，原告也表示兩造的勞僱契約就此終止。
貳、被告證據資料：
　　被告提出原告預支薪資的紀錄、原告與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方友辰對話內容及對話錄音譯文、訴外人廖○○與被告公司通話紀錄及原告108年11月20日至112年10月24日的薪資明細手寫本照片等資料。


